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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什么是PPLI：定义、历史与核心价值  

图1-1　PPLI基本法律结构图：保单持有人、保险公司、分离账户与底层资产之间的法律关系

1.1 PPLI的定义  

私募人寿保险（Private Placement Life Insurance，简称PPLI）是一种以人寿保险合同为法律外壳、以
定制化投资组合为核心资产的高净值财富管理工具。与标准零售寿险产品不同，PPLI不在公开市场销
售，而是通过私募方式向合格投资者（Qualified Investors）或超高净值个人（Ultra 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UHNWI）提供。

PPLI的本质是：将保险合同的法律保护与定制化投资组合的收益潜力相结合，在合规框架下实现税务递
延、资产保护与财富传承的三重目标。

从技术角度看，PPLI属于变额万能寿险（Variable Universal Life，VUL）的私募形式。其核心区别在
于：

VUL面向大众市场，投资选项有限，费用较高，监管标准化
PPLI面向合格投资者，投资选项完全定制，费用更低（相对于资产规模），监管灵活

1.2 PPLI的历史沿革  

PPLI的历史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尤其是卢森堡和爱尔兰。彼时，欧洲高净值家族寻求在单一
市场框架内实现资产的法律保护与税务效率，保险法规的灵活性提供了独特的机遇。

关键历史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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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事件

1980年代初 卢森堡率先建立PPLI监管框架，确立"三角安全机制"

1988年 美国IRC §7702规则明确人寿保险税务资格标准

1993年 美国IRC §817(h)确立保险合同多元化要求

1996年 爱尔兰《保险法》修订，完善PPLI监管体系

2000年代初 亚洲市场PPLI兴起，新加坡和香港成为主要平台

2010年 美国FATCA立法，推动全球PPLI合规重构

2014年 CRS框架建立，标志着PPLI进入"全透明"监管时代

2020年代 中东（UAE、DIFC）PPLI市场快速崛起

1.3 PPLI的核心价值主张  

PPLI之所以成为超高净值家族的首选工具，源于其独特的四重价值：

（一）税务递延（Tax Deferral）

保单内的投资收益、资本利得和股息，在保单持有期间不触发税务事件，实现"Inside Buildup"（内部积
累）。复利效应在税务递延环境下显著放大，长期持有的财富增值效率远超应税账户。

以1,000万美元投资为例，假设年化收益8%：

应税环境（35%税率）：20年后约2,630万美元
PPLI税务递延环境：20年后约4,661万美元
差异：超过2,000万美元

（二）资产保护（Asset Protection）

根据大多数法域的保险法律，保单内资产在法律上与保单持有人的个人资产相隔离。债权人通常无法直
接追索保单资产，尤其是在合规的持有结构下。

（三）财富传承（Wealth Transfer）

身故给付（Death Benefit）可按照保单约定直接支付给受益人，绕过遗嘱认证程序（Probate），实现
高效、私密的财富传承。在多数法域，身故给付还享有税务优惠。

（四）投资灵活性（Investment Flexibility）

PPLI底层可配置几乎所有类型的资产，包括：

上市股票、债券、ETF
私募股权（PE）基金
对冲基金
房地产基金（REITs）
大宗商品
艺术品（部分法域）
加密货币（部分架构）

这种灵活性远超传统保险产品和标准家族信托的投资范围。

af://n156


1.4 PPLI与财富管理生态的关系  

图1-2　PPLI保单生命周期：从设立到传承的完整时间轴

PPLI不是孤立的产品，而是高净值财富管理生态系统中的重要节点。它与以下结构协同工作：

家族信托：信托持有保单，增加资产保护层次
家族办公室：担任投资顾问，管理保单底层资产
私人银行：提供资产托管与融资服务
税务顾问：确保跨法域合规
法律顾问：起草和维护合规文件

第二章　PPLI与传统保险、VUL、共同基金及信托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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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传统人寿保
险

VUL 共同基金 家族信托 PPLI

目标客群 大众市场
大众-富
裕

全体投资
者

HNW UHNWI

最低门槛 无
1-5万美
元

无
50-100万美
元

100-200万美元

税务递延 有限 是 否 复杂 完整

投资灵活
性

低 中 中 高 极高

资产保护 有限 有限 否 是 是

费用 高（相对） 高 中 中-高
低（相对资产规
模）

监管 严格标准化 标准化 证券法规 信托法 灵活私募

定制化程
度

低 中 低 高 极高

图2-1　PPLI与主要替代架构综合比较矩阵：从税务、资产保护、传承、隐私等八个维度全面对比

2.1 比较框架  

理解PPLI的价值，需将其置于竞争产品的比较框架中。以下从六个核心维度进行系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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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PPLI vs 传统人寿保险  

传统人寿保险（Term Life、Whole Life）的核心功能是提供死亡保障，而PPLI的核心功能是财富管理
+保障。主要差异：

费用结构差异：传统保险的死亡风险保费（Cost of Insurance，COI）通常较高，且按被保险人年龄逐
年递增。PPLI通过大额保费基数，将COI占比压缩至极低水平（通常资产的0.1%-0.3%/年）。

投资控制差异：传统保险的投资决策完全由保险公司控制；PPLI允许投保人通过投资顾问进行高度定制
化的资产配置，但须符合Investor Control原则。

监管标准差异：传统保险受严格的消费者保护法规约束；PPLI仅向合格投资者销售，监管更为灵活。

2.3 PPLI vs VUL  

VUL是PPLI的"零售版本"，两者同属变额万能寿险家族，但有根本性差异：

投资选项：VUL通常提供20-50个预设基金选项；PPLI可配置任何满足投资限制备忘录（IRM）规定的资
产。

费用效率：VUL的各类费用总计通常达资产的2%-3%/年；PPLI在大额保费下，总费用可压缩至
0.5%-1%/年。

监管框架：VUL须注册为证券产品（美国需SEC注册）；PPLI通过私募豁免发行，无需公开注册。

准入门槛：VUL可低至数万美元；PPLI通常要求100-200万美元起步。

2.4 PPLI vs 共同基金  

直接投资共同基金与通过PPLI包装持有的根本区别：

税务处理：共同基金每年的分红、资本利得需申报纳税；PPLI内的相同投资完全递延至提取或身故。

隐私保护：共同基金账户须向税务机关申报（CRS/FATCA）；PPLI申报的是保单信息，底层资产细节受
保护。

继承处理：共同基金须经遗嘱认证，可能耗时数月至数年；PPLI受益人可直接领取身故给付。

2.5 PPLI vs 家族信托  

两者均是高净值家族的核心工具，但功能定位不同：

法律结构：信托将资产所有权转移给受托人；PPLI保持保险合同结构，投保人保留一定控制权。

税务穿透：多数信托为税务穿透实体（在受益人层面征税）；PPLI提供真正的税务递延。

合规成本：信托需要年度审计、受托人报告、受益人通知等；PPLI维护成本相对简单。

最优策略：将两者结合——由信托持有PPLI保单，可同时享受信托的控制灵活性和PPLI的税务递延，是
超高净值家族的主流架构。

第三章　PPLI的文件体系与合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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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PPLI文件管理系统架构：设立、运营、税务与应急四大文件体系及保存期限要求

图3-2　PPLI全生命周期合规清单总览：设立、运营、退出三阶段合规要点

3.1 核心文件体系概述  

PPLI的合规性建立在一套严密的文件体系之上。缺少任何关键文件，均可能导致保单失去法律保护、税
务资格被撤销或遭受监管处罚。

PPLI文件体系层次结构：

第一层：保单合同文件

├── 人寿保险合同（Life Insurance Policy）

├── 保单附件与条款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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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投资限制备忘录（IRM）  

IRM是PPLI合规架构的核心文件，它详细规定了保单底层资产的投资限制，确保符合Investor Control原
则和多元化要求。

IRM的核心内容：

1. 禁止投资清单：明确列示不得投资的资产类别（如投保人直接控制的私人公司股权、与投保人关联
的不动产等）

2. 集中度限制：单一资产/发行人的持仓上限（通常为25%或55%，依法域不同）

3. 流动性要求：部分法域要求保单资产保持最低流动性比例

4. 投资决策程序：投保人如何合法表达投资偏好，而不触发"直接或间接控制"

5. 禁止事项：投保人不得：

直接发出具体买卖指令
事先与资产管理人商定具体交易
要求保险公司/受托人按其指示交易
将保单资产用于个人目的

3.3 私募说明书（PPM）  

PPM是向潜在投资者披露保险产品全部信息的法律文件，类似于基金招募说明书。其核心功能是：

描述保险产品的结构、条款和条件
披露所有材料性风险
说明投资策略和限制
提供财务信息和历史表现

└── 变更与修订记录

第二层：投资与合规文件

├── 投资限制备忘录（IRM）

├── 私募说明书（PPM）

├── 投资管理协议（IMA）

└── 托管协议（Custody Agreement）

第三层：客户尽调文件

├── 投资者适当性声明（Investor Suitability Statement）

├── KYC/AML问卷及支持文件

├── 资金来源证明（SOF Documentation）

└── 财富来源说明（SOW Statement）

第四层：税务合规文件

├── 商业目的声明（Business Purpose Statement）

├── 税务备忘录（Tax Memorandum）

├── 当地法律意见书（Local Law Opinion）

└── 年度合规备忘录（Annual Compliance Memorandum）

第五层：持续维护文件

├── 年度审查报告

├── 受益人变更记录

└── 重大事项通知

af://n303
af://n326


3.4 投资管理协议（IMA）  

IMA规定了资产管理人的权利、义务和投资授权范围。关键条款包括：

投资授权范围（许可的资产类别）
绩效基准与费用安排
报告义务
利益冲突披露
终止条款

3.5 年度合规维护  

PPLI不是"设立后遗忘"的产品，需要持续的合规维护：

年度必做事项清单：

保单估值报告（年末）

投资组合审查（至少每季度）

受益人信息确认

税务居民地变更申报

CRS/FATCA自我证明更新

资产管理人合规确认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评估

第四章　谁适合使用PPLI：客户画像与需求分析  

图4-1　客户需求分类决策树：根据核心目标（税务优化、资产保护、财富传承、投资收益）的四路径决
策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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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适合使用PPLI的六类典型客户画像

图4-3　不适合使用PPLI的六类风险客户警示画像

4.1 适合使用PPLI的六类客户  

（一）跨法域家庭

拥有多国税务居民身份或多国资产的家庭，面临复杂的跨境税务申报义务。PPLI通过单一保险合同包装
多元化资产，简化申报，同时享受递延税务优势。

典型特征：

家庭成员分布在2个以上法域
持有多国不动产和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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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复杂的遗产税或赠与税问题

（二）传承导向型客户

首要目标是确保财富安全传递给下一代，避免遗嘱认证的时间、成本和隐私风险。

典型特征：

净资产超过1,000万美元
已有遗产规划但需要补充工具
希望身故给付绕过遗产认证

（三）另类资产配置者

希望将私募股权、对冲基金、不动产基金等另类资产纳入税务递延包装的投资者。

典型特征：

另类资产占投资组合50%以上
年化收益率显著超过传统资产类别
每年产生大量应税收益

（四）企业家/企业主

成功退出企业后获得大额现金，需要在短期内完成税务规划的企业家。

典型特征：

企业出售/IPO后获得大额流动资金
面临资本利得税压力
需要资产多元化配置

（五）大额资本事件规划者

预见到未来将发生大额应税事件（IPO锁定期结束、房产出售等），提前进行结构规划。

典型特征：

持有大量单一股票头寸
持有低税基不动产
未来12-24个月内有变现计划

（六）代际交接安排者

家族企业第二代或第三代，需要在合规前提下有序承接第一代财富。

典型特征：

第一代已接近传承时机
需要避免强制遗产分配
希望保留家族资产控制权

4.2 不适合使用PPLI的六类客户  

1. 短期流动性需求者：需要随时提取资金，不适合保单的最低持有期要求
2. 资金来源不清晰者：无法提供清晰的KYC/AML文件，合规风险极高
3. 短期投资心态者：期望1-3年退出，无法享受长期税务递延优势
4. 频繁迁移者：税务居民地不稳定，保单利益难以规划
5. 规避申报动机者：出于隐匿资产目的而非合规税务规划，不仅无法实现目标，且面临严重法律风险
6. 无持续服务支持者：缺乏专业顾问团队支持，无法完成年度合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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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客户需求决策树  

第五章　顾问的角色与能力要求  

图5-1　PPLI顾问核心能力轮：法律知识、税务专业、金融产品、客户沟通、合规运营五大核心能力域

客户主要目标是什么？

├── 税务优化 → 评估税务居民地，分析Inside Buildup效益

│   ├── 短期（<5年）→ 不推荐PPLI

│   └── 长期（>10年）→ 推荐PPLI，重点设计Inside Buildup结构

├── 资产保护 → 评估债权人风险级别

│   ├── 高风险 → PPLI+信托双重保护架构

│   └── 一般 → 标准PPLI即可

├── 财富传承 → 评估遗产税风险和受益人需求

│   ├── 多法域遗产 → PPLI+信托+专业受益人安排

│   └── 单一法域 → 简化PPLI架构

└── 投资收益 → 评估另类资产配置需求

    ├── 主流资产 → 考虑是否值得PPLI费用

    └── 另类资产为主 → 强烈推荐PPLI

af://n448
af://n451


图5-2　PPLI顾问与客户互动完整流程：从初次接触到持续服务的8阶段标准化流程（8-16周）

5.1 PPLI顾问的核心职能  

在PPLI交易中，顾问不仅是产品推荐者，更是整个架构的设计者、合规保证人和长期管理者。其核心职
能包括：

（一）需求评估与方案设计

深入理解客户的财务状况、税务居民地、家庭结构和财富目标，设计量身定制的PPLI架构。

（二）跨法域税务分析

对保单涉及的每一个相关法域（投保人居民地、保单所在地、资产所在地、受益人居民地）进行独立税
务分析，识别潜在税务风险。

（三）文件管理

协调律师、税务顾问、保险公司和资产管理人，确保所有合规文件的准备、审查和持续维护。

（四）家族治理整合

将PPLI纳入客户的整体家族治理框架，与信托、家族办公室、遗产规划协同工作。

（五）危机管理

当客户税务居民地变更、家庭结构变化、法规变化或市场危机发生时，及时评估影响并调整方案。

5.2 顾问能力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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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维度 基础要求 高级要求

保险专业知识 人寿保险基础，PPLI产品结构 VUL设计，死亡给付优化，COI定价

税务知识 所在地税法基础 跨法域税务分析，Inside Buildup计算

法律知识 合同法基础 Investor Control，反避税规则，CRS/FATCA

投资知识 资产配置基础 另类资产类别，IRM设计

合规知识 KYC/AML基础 复杂SOF/SOW审查，监管申报

客户管理 沟通技巧 家族治理，多代传承规划

5.3 持牌要求概述  

不同法域对PPLI顾问的持牌要求各异：

美国：需持有保险许可证（Life Insurance License）和证券从业资格（Series 6/7）
英国：需FCA授权，持有CF30资格
卢森堡：CSSF监管下的保险中介资格
新加坡：MAS颁发的财务顾问代表（FAR）资格
香港：保监局（IA）的持牌保险中介人，I类或III类资格
澳大利亚：ASIC颁发的澳大利亚金融服务许可证（AFSL）
UAE/DIFC：DIFC法院管辖下的保险顾问资格

第二编　PPLI的法律架构  

第六章　保险合同的法律本质  

图6-1　PPLI最低身故赔付走廊要求：美国IRC §7702三项测试及各年龄段最低赔付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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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PPLI作为保险合同的法律要求  

PPLI必须首先满足"保险合同"的法律要求，方可享受相关的税务和法律优惠。各法域对保险合同的认定
标准略有不同，但核心要素基本一致：

（一）可保利益（Insurable Interest）

保单持有人或受益人必须对被保险人的生死存在真实的经济或感情利益。PPLI中常见的可保利益关系：

投保人是被保险人本人
投保人是被保险人的配偶、子女或父母
投保人是雇主，被保险人是关键员工（在某些法域）

（二）真实死亡风险转移（Risk Transfer）

保险合同必须包含真实的死亡风险转移。如果保险公司不承担任何实质性风险，该合同可能被认定为投
资账户而非保险合同，从而失去税务资格。

PPLI通过"死亡给付走廊"（Death Benefit Corridor）规则确保足够的保险覆盖率：

美国：保单保险面额必须不低于账户价值的一定倍数（依被保险人年龄递减）
卢森堡：至少130%的保险覆盖率
新加坡：最低保险金额要求

（三）保费支付（Premium Payment）

保费是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对价。PPLI通常允许灵活缴费，但须符合修正捐款合同（Modified 
Endowment Contract，MEC）规则（美国）或类似限制。

6.2 卢森堡的独特法律框架  

卢森堡的PPLI享受独特的"三角安全机制"（Triangle of Security），这是其成为全球领先PPLI平台的核
心原因：

三角安全机制的三方：

1. 保险公司（Insurance Company）：在卢森堡CAA（保险监管委员会）监管下运营
2. 托管银行（Custodian Bank）：保单资产存放于独立托管银行，须CAA批准
3. 监管当局（CAA）：监督资产分离，保护投保人利益

关键保护机制：

保单资产必须存放于经CAA批准的独立银行
托管合同需CAA审批
保险公司破产时，保单资产优先保护投保人，不列入破产财产
实时监控资产与负债的匹配

这种三角结构提供了远超传统保险监管的资产保护，是卢森堡PPLI的核心竞争力。

6.3 爱尔兰的法律保护框架  

爱尔兰通过《1978年人寿保险法》及后续修订，建立了保护力度相当的框架：

单独基金（Separate Fund）要求：保单资产必须与保险公司自有资产严格分离
投保人优先权：保险公司破产时，单独基金资产优先清偿保单持有人
Central Bank of Ireland监管

第七章　保单所有权与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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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人 税务效率 控制权 法律保护 适用场景

个人直接持有 高 高 中 简单结构，单一法域客户

全权信托持有 中（看法域） 低 高 资产保护优先，遗产规划

单元信托持有 中 中 中-高 多受益人，可量化权益

公司持有 依法域而异 中 中 特定税务规划需求

图7-1　PPLI资金流与权利流分离图：保单持有人、保险公司、投资管理人三方的权利边界

7.1 所有权架构的设计原则  

PPLI的所有权架构设计需要在以下张力之间寻求平衡：

税务递延效率 ←→ 资产控制权保留 ←→ 法律保护强度

不同的所有权安排，各有侧重：

7.2 资金流与控制权流的分离  

PPLI的精妙之处在于其实现了资金流与控制权流的有序分离：

资金流向（从上至下）：

客户保费资金

    ↓

保险公司（合法保险合同包装）

    ↓

独立账户（Separate/Dedicated Account）

    ↓

资产管理人（按IRM限制管理）

    ↓

托管人（保管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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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权流向（合规范围内）：

客户可以表达一般性的投资目标和偏好（如"我希望70%配置在全球股票，30%配置在私募信贷"），但
不能对具体交易发出指令。

7.3 受托人的法律义务  

在信托持有PPLI的架构中，受托人（Trustee）对保单资产承担信托法律义务：

谨慎义务：以合理谨慎的方式管理信托资产
忠实义务：以受益人利益为优先
避免利益冲突：不得将自身利益置于受益人利益之上
披露义务：向受益人提供合理的信息披露

第八章　受益人权利与身故给付  

图8-1　PPLI身故给付分配路径：从被保险人身故到受益人领取的完整法律流程

客户投资偏好（一般性授权）

    ↓

投资政策声明（Investment Policy Statement）

    ↓

资产管理人（具体交易决策）

    ↓

保险公司/受托人（监督执行）

af://n616
af://n628


图8-2　PPLI退保与保单贷款机制对比：税务影响、流动性获取与适用场景全面比较

图8-3　受益人指定策略指南：指定受益人、类别受益人、受托人受益人三种模式的策略矩阵

8.1 受益人的法律地位  

PPLI的受益人指定是一个需要精心设计的法律安排。受益人的法律地位因法域和持有结构不同而异：

可撤销受益人（Revocable Beneficiary）：

投保人可随时变更
受益人无既得权益
不会将保单资产从投保人遗产中排除

不可撤销受益人（Irrevocable Benefici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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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需受益人同意
受益人享有既得权益
通常将保单资产从投保人遗产中排除
可提供更强的债权人保护

条件受益人（Contingent Beneficiary）：

主要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时生效
通常设置为主要受益人的子女或信托

8.2 身故给付的计算方式  

PPLI的身故给付计算依合同约定：

方式一：最大值规则（Greater of）

方式二：账户价值+额外保险金额

方式三：账户价值×比率

8.3 身故给付的税务处理  

身故给付的税务处理因法域不同而差异显著：

美国：

受益人收到的身故给付通常免所得税（IRC §101(a)）
但可能计入被保险人遗产，受遗产税（Estate Tax）约束
通过信托（ILIT）持有可将保单从遗产中排除

英国：

身故给付通常免所得税
遗产税（Inheritance Tax，IHT）处理视结构而定
全权信托持有可免除遗产税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无遗产税
身故给付税务处理依受益人关系（Dependant vs Non-Dependant）有所不同
超级年金（Super）内的身故给付有独立税务规则

8.4 身故给付的分配机制  

在信托持有PPLI的架构中，身故给付的分配路径：

身故给付 = Max(账户价值, 保险面额)

身故给付 = 账户价值 + 净危险保额（Net Amount at Risk）

身故给付 = 账户价值 × (1 + 保险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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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域 保护法律依据 保护强度 例外情形

卢森堡 三角安全机制，《保险法》 ★★★★★ 欺诈性转让

爱尔兰 《1978年人寿保险法》 ★★★★★ 欺诈性转让

新加坡 《保险法》第73条 ★★★★☆ 欺诈性转让

香港 《保险公司条例》 ★★★★☆ 欺诈性转让

美国 各州法律（差异较大） ★★★☆☆ ERISA豁免，欺诈转让

澳大利亚 《保险合同法》 ★★★☆☆ 部分情形

第九章　资产隔离与破产保护  

9.1 资产隔离的法律原理  

PPLI提供的资产保护源于以下法律原理：

（一）保险法下的优先权

大多数法域的保险法规定，保单资产构成独立基金，保险公司破产时保单持有人享有优先清偿权，不受
保险公司普通债权人追索。

（二）保单资产的法律隔离性

一旦资金作为保费投入保单，该资产在法律上成为"保险合同权益"，而非简单的投资账户。在许多法
域，保单权益受到债权人诉讼的隔离保护。

（三）指定受益人的保护效果

当保单指定了不可撤销受益人时，保单资产通常被视为已转移，不再构成投保人的可执行资产。

9.2 各法域资产保护力度比较  

9.3 破产保护的局限性  

需要明确告知客户，PPLI的资产保护并非绝对：

无法保护的情形：

欺诈性转让（Fraudulent Conveyance/Transfer）：在债务危机已存在或预见的情况下转移资产
特定的法定债务：如税务局的税款追缴、儿童抚养费
保单设立时已存在的债务

被保险人身故

    ↓

保险公司核验身故证明

    ↓

计算身故给付金额

    ↓

给付至保单所有人（信托）

    ↓

受托人依信托契约分配

    ↓

各受益人按比例/条件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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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追缴资产的情形

时间性限制：
大多数法域规定，在破产申请前一定期限内（通常2-6年）将资产转入保单的行为，可能被追撤。

第十章　Investor Control Doctrine（投资控制原则）  

图10-1　PPLI投资决策权限流程图：保单持有人、投资顾问与保险公司之间的合规权限边界

10.1 Investor Control原则的起源与意义  

投资控制原则（Investor Control Doctrine）源自美国联邦税法的司法解释，是PPLI合规中最重要、最
复杂的规则之一。其核心问题是：

当投保人对保单底层投资拥有过多控制权时，IRS会将保单底层资产视为投保人的直接资产，从而否定税
务递延效果。

最关键的税务裁定包括：

Rev. Rul. 77-85（1977年）：首次确立投资控制原则
Rev. Rul. 2003-91：明确"segregated asset fund"的合规结构
Rev. Rul. 2003-92：进一步澄清合规与违规的边界
PLR 200030001-200030034：私函裁定系列，提供具体安全港

10.2 违规触发条件  

以下行为会触发投资控制规则，导致税务资格被否定：

明确违规行为（Red Zone）：

1. 投保人向资产管理人发出具体买卖指令（Buy/Sell Order）
2. 资产管理人事前咨询投保人并获得其同意后执行交易
3. 投保人与保险公司之间存在"先前协议"，约定以特定方式投资
4. 保单资产投资于投保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实体
5. 投保人可按需指示保险公司更换资产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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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保单资产用于为投保人提供任何非保险利益

合规允许行为（Green Zone）：

1. 投保人选择整体资产类别（如"股票60%、固定收益40%"）
2. 投保人更换资产管理人（只要该权利不被用于规避投资控制规则）
3. 投保人设定资产管理人须遵守的一般性投资目标
4. 保单允许来自公开可用的投资选项清单选择（即使该清单由投保人部分影响）

10.3 澳大利亚的"功能性分析"  

澳大利亚没有像美国那样明确的Investor Control成文规则，而是通过"功能性分析"（Functional 
Analysis）来判断保单的性质：

ATO的关注重点：

1. 控制实质：实际上谁在控制投资决策？
2. 结构目的：使用保单结构的主要目的是否是税务递延？
3. 合理商业行为：保险公司作为独立的保险人是否真正承担风险？

澳大利亚的Part IVA反避税规则可能被用于否认PPLI的税务利益，如果认定该结构的"主要目的"是获得税
务利益。

10.4 美国IRC §817(h)多元化要求  

除Investor Control之外，美国PPLI还须满足多元化要求（Diversification Requirement）：

IRC §817(h)规定：

每个资产类别中单一发行人的持仓不得超过该类别总资产的55%
前五大发行人合计不得超过70%
保险公司的证券组合规则（不超过50家发行人，最大发行人不超过50%）

IRS多元化测试（季度测试）：

第十一章　反避税规则与重定性风险  

11.1 全球反避税规则概述  

随着国际税收合作的深化，各法域的反避税（Anti-Avoidance）规则日益严格。PPLI结构需要在设计阶
段充分考虑反避税风险。

主要反避税规则体系：

季度末每个内部基金必须满足：

- 不超过55%投资于任何单一证券

- 不超过70%投资于任何两种证券

- 不超过80%投资于任何三种证券

- 不超过90%投资于任何四种证券

（500只以下发行人的证券组合适用更宽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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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域 主要规则 特点

美国 Economic Substance, Business Purpose 司法原则为主

英国 DOTAS, GAAR 披露+否认双轨

澳大利亚 Part IVA (ITAA 1936) 最广泛的裁量权

欧盟 ATAD（反避税指令） 统一框架

新加坡 Section 33 ITA 法定GAAR

香港 Section 61 IRO 法定GAAR

11.2 澳大利亚Part IVA详解  

Part IVA是澳大利亚《1936年所得税评估法》第四编的A部分，是全球最宽泛的反避税规则之一，对PPLI
顾问而言是最重要的风险领域。

Part IVA的四步分析框架：

第一步：是否存在"计划"（Scheme）？

任何有组织的安排或交易序列均可构成"计划"，PPLI结构几乎必然构成"计划"。

第二步：是否存在"税务利益"（Tax Benefit）？

如果PPLI结构使纳税人少缴了原本应缴的税款，则存在税务利益。这通常是满足的。

第三步：该计划是否具有获得税务利益的"主要目的"（Dominant Purpose）？

这是关键步骤。ATO评估的因素包括：

方式（Manner）：交易如何执行，是否有商业解释？
结果（Result）：结果是否与无税务考虑的正常商业行为一致？
变化（Change）：交易是否改变了现有安排？
关联（Connection）：与税务利益的关联有多直接？
普通交易（Ordinary Transaction）：类似情况是否普遍这样处理？

第四步：ATO是否可以"否认"（Cancel）税务利益？

如满足前三步，ATO有权对纳税人补征税款、加收利息和罚款。

PPLI的Part IVA风险管控策略：

1. 商业目的书面化：准备详细的"商业目的声明"，记录PPLI的非税务动机
2. 市场价格测试：确保保单费用和条款符合商业惯例
3. 资产管理人独立性：确保资产管理决策完全独立于投保人
4. 长期持有意图：通过最低持有期、大额初始投资体现长期投资意图
5. 专业意见支持：取得独立税务律师的书面意见

11.3 英国的DOTAS制度  

DOTAS（Disclosure of Tax Avoidance Schemes，税务避税安排披露制度）要求顾问在特定情形下主
动向HMRC披露PPLI相关安排：

触发披露的情形：

保密义务：安排涉及要求客户对结构保密
溢价费用：顾问收取与税务利益挂钩的超额费用
标准化结构：可供多名纳税人使用的标准化税务规划方案

对策：顾问应确保PPLI架构的合规理由充分，必要时主动考虑DOTAS申报，避免隐瞒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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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CRS与FATCA合规义务  

图12-1　PPLI跨境税务申报信息流：从金融机构到税务局的CRS与FATCA全球信息交换路径

图12-2　CRS与FATCA披露关系图：两大申报制度的协同机制与PPLI应对策略

12.1 CRS的基本框架  

共同申报准则（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CRS）由OECD于2014年提出，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
和地区采用。其目的是在各法域之间自动交换金融账户信息，打击跨境逃税。

CRS信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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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LI的CRS申报内容：

保单持有人（Policyholder）信息
被保险人（Insured）信息（如与持有人不同）
实际控制人（Controlling Person）信息
保单账户价值（年末）
年度总支出（提取、身故给付、退保）
年度总收入（仅对现金价值险）

关键：CRS申报的是保单级别信息，而非底层资产的逐笔交易信息。这一点是PPLI的重要隐私保护。

12.2 FATCA的适用  

《外国账户税务合规法案》（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FATCA）专门针对美国纳税人在
海外的金融账户信息，要求外国金融机构向IRS申报相关信息。

PPLI涉及FATCA的场景：

1. 保单持有人是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绿卡持有者）
2. 保单持有人是在美国成立的法律实体
3. 实际控制人是美国人

PPLI公司的FATCA义务：

作为外国金融机构（FFI），需注册并遵守FATCA
定期向IRS申报美国人持有的PPLI保单信息
保险金额的申报门槛通常为现金价值超过50,000美元

12.3 PPLI自我证明（Self-Certification）  

为满足CRS/FATCA合规，保单持有人在设立和年度审查时需提供自我证明：

自我证明内容：

税务居民地声明（Tax Residency Declaration）
税务识别号（TIN）
若为实体，需提供控制人信息
声明真实性确认

重要提示：提供虚假自我证明是刑事违法行为，顾问有义务对明显不合理的证明进行尽调。

第十三章　反洗钱与了解客户（AML/KYC）  

保险公司（申报金融机构）

    ↓ 每年申报

所在地税务机关

    ↓ 自动交换

客户税务居民地税务机关

    ↓ 分析使用

税务追缴/合规审查

af://n918
af://n936
af://n950


图13-1　PPLI反洗钱合规三道防线：业务部门、合规部门、内部审计，及高风险触发条件与STR提交流程

13.1 PPLI与AML风险  

PPLI因其大额保费、跨境结构和复杂的资产持有安排，被FATF（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列为高风险产品
类别。保险公司需要建立专门的AML合规程序。

PPLI特有的AML风险因素：

大额单次保费（一次性缴清型保单）
保费来源于多个法域
复杂的所有权结构（多层信托、公司）
业务关系的不透明性
非面对面业务（远程开户）

13.2 KYC的四层架构  

第一层：身份核查（Identity Verification）

自然人：护照/身份证、住所证明（近3个月账单）
法律实体：注册证书、公司章程、股东结构图
信托：信托契约、受托人名单、受益人信息

第二层：资金来源核查（Source of Funds，SOF）

本次保费的具体来源：储蓄、投资变现、企业分红、遗产继承、房产出售等
银行对账单（通常要求6-12个月）
资金流向证明：从来源账户到缴费账户的资金轨迹

第三层：财富来源核查（Source of Wealth，SOW）

客户整体财富的来源：创业/企业主、职业收入、继承、投资等
业务/职业说明
税务申报记录（部分法域要求）
公开信息交叉验证

第四层：持续尽调（Ongoing Due Diligence，O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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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信息更新
交易监控（异常提取行为）
负面新闻筛查
PEP（政治敏感人士）状态变化监控

13.3 可疑交易申报（STR）  

如发现以下迹象，保险公司和顾问有义务提交可疑交易报告：

客户拒绝提供KYC文件
无合理解释的大额现金缴费
短期内频繁退保/重新投保
来自制裁国家/实体的资金
资金来源与客户背景明显不符

第十四章　资金来源与财富来源审查  

14.1 SOF与SOW的区别  

混淆SOF和SOW是初学者常见错误：

SOF（Source of Funds，资金来源）：

指本次保费缴纳的直接资金来源
问题：这100万美元保费从哪里来？
答案：我的工商银行账户，该账户来自上个月出售A股股票的收入

SOW（Source of Wealth，财富来源）：

指客户整体财富积累的来源
问题：您的总体财富是如何积累的？
答案：我在XX公司担任CEO，通过25年职业生涯积累了股票期权和薪酬，加上2015年以5,000万卖
出创业公司

14.2 高风险客户类别与额外尽调  

以下客户须进行加强尽调（Enhanced Due Diligence，EDD）：

政治敏感人士（PEP）：

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及其家庭成员
高级政府官员、法官、军事领导人
国有企业高管
国际组织高级职员

EDD要求：需取得高级管理层批准、了解财富来源、持续监控

高风险司法辖区客户：

FATF黑名单/灰名单国家居民
被制裁国家/地区的资金

复杂持有结构：

多层离岸架构
无名股东/匿名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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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实务操作：SOF/SOW文件清单  

企业主/企业家客户：

公司注册文件

持股证明（至少2年持股历史）

出售/分红的法律文件

银行转账记录（从公司到个人账户）

税务申报记录（如适用）

职业收入客户：

最近3年工资/奖金记录

雇主确认函

税务申报记录

银行对账单（显示薪酬入账）

投资收入客户：

投资账户对账单（显示持仓和收益）

资产出售合同

资本利得税申报记录

资金接收银行记录

继承客户：

遗嘱认证文件

遗产管理人证明

资产转移记录

第十五章　保单成本结构与费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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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1　PPLI费用结构全景图：五层费用明细及与共同基金10年综合成本比较

图15-2　PPLI底层资产配置选项：另类投资、权益类、固收类的配置比例与合规要求



图15-3　PPLI投资组合构建指南：资产类别金字塔与美国§817(h)多元化要求合规检查

15.1 PPLI的费用层次  

PPLI的总费用由多个层次叠加构成，理解每一层费用对于评估PPLI的真实价值至关重要：

费用层次一：死亡成本（Cost of Insurance，COI）

保障纯粹死亡风险的费用
通常按月扣除，随年龄增长递增
以净危险保额（保险面额-账户价值）为基数计算
占总费用比例：大额保单通常<0.1%/年

费用层次二：保险公司管理费（Insurance Wrapper Fee）

保险公司收取的运营和监管成本
通常为账户价值的0.1%-0.4%/年
大额保单可通过谈判降低

费用层次三：资产管理费（Investment Management Fee）

底层资产管理人收取的费用

依资产类别不同：

流动性股票/债券：0.2%-0.8%/年
对冲基金：1%-2%+20%绩效费
私募股权：1.5%-2%+20%绩效费

费用层次四：托管费（Custody Fee）

资产托管银行收取的保管费
通常0.05%-0.15%/年

费用层次五：初始设立费（Initial Setup Fee）

设立保单的一次性费用
法律文件、尽调、中介费用
通常$20,000-$100,000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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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项目 直接投资 PPLI 差异

投资管理费 1%/年 1%/年 相同

保险包装费 — 0.3%/年 +0.3%

托管费 0.1%/年 0.1%/年 相同

年均税务成本（30%税率，8%收益） 2.4%/年 0 -2.4%

净成本差异     -2.1%/年（PPLI优势）

15.2 费用对比：PPLI vs 直接投资  

以1,000万美元投资、持有20年为例：

结论：即使考虑保险包装费，PPLI的税务递延优势在长期持有中显著超过额外成本。

15.3 费用透明度要求  

合格的PPLI顾问应主动披露所有费用，并提供：

费用说明书（Fee Disclosure Document）
基准情景财务模型（含/不含PPLI对比）
最不利情景分析

第三编　PPLI的税务体系  

第十六章　税务递延的核心机制（Inside Buildup）  

图16-1　税务递延复利效应：应税账户 vs PPLI内部积累 vs PPLI+身故赔倍数——30年财富差距达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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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Inside Buildup原理  

Inside Buildup（内部积累）是PPLI最核心的税务优势——保单内的投资收益在保单持有期间不触发税
务事件。这一原理在各主要法域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美国：根据IRC §7702，符合资格的人寿保险合同内的现金价值增长不计入当年应纳税所得。这意味着：

股息：无需当年申报
利息：无需当年申报
资本利得：无需当年申报
只有在提取或退保时，超出保费基础的部分才产生应税收入

英国：根据所谓的"Chargeable Event"（应税事件）制度，人寿保险合同在持有期间不产生应税事件，
直至：

年度提取超过账户价值5%（超出部分计入当年收入）
保单到期/退保
被保险人死亡（通常以身故给付形式免税）

澳大利亚：如保单符合"保险合同"的法律定义，保单内收益适用特殊税务规则，但需警惕Part IVA风险。

16.2 税务递延的复利效应计算  

情景一：应税投资账户（澳大利亚居民，税率47%，含Medicare Levy）

初始投资：500万澳元
年化总收益：8%
应税后净收益：8% × (1-47%) = 4.24%
20年后：500万 × (1.0424)^20 ≈ 1,165万澳元

情景二：PPLI税务递延账户

初始投资：500万澳元
年化总收益：8%（无年度税务摩擦）
PPLI费用：0.4%/年
净增长率：7.6%
20年后：500万 × (1.076)^20 ≈ 2,145万澳元

20年差异：约980万澳元（同样初始投资，PPLI结构多积累约84%）

16.3 税务事件的触发时机  

虽然PPLI提供税务递延，但以下事件会触发税务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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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件

美国税务影响 英国税务影响 澳大利亚税务影响

正
常
提
取

超出保费基础部分计入收入
（LIFO/FIFO依情形而定）

超出5%年度免税限额
部分计入收入

依提取比例计算收益部分

全
额
退
保

总收益计入收入，可能触发
MEC惩罚税

应税事件，超出投资
基础部分计入收入

全部收益计入应税收入

保
单
贷
款

一般不触发（非MEC保单），
MEC保单可能触发

通常不触发 视贷款条款而定

身
故
给
付

一般免所得税（IRC §101(a)） 受益人一般免税
依受益人类别（受抚养人
vs非受抚养人）不同

第十七章　持有结构的税务影响  

图17-1　个人持有 vs 信托持有PPLI五维蜘蛛图比较：治理灵活性、传承效率、税务递延、成本效益、风
险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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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2　公司持有 vs 家族办公室持有PPLI对比：适用场景、税务分析及架构选择矩阵

17.1 个人持有  

个人直接持有PPLI是最简单的结构，但税务影响因法域而异：

优点：

结构简单，文件要求最低
控制权最直接
设立成本最低

缺点：

保单价值计入个人资产，可能触发遗产税
无额外的债权人保护层
死亡后需经遗嘱认证（除非有受益人指定）

17.2 全权信托持有  

这是最常见的PPLI高级架构，通过全权信托（Discretionary Trust）持有保单：

税务优势（英国为例）：

保单不计入委托人遗产
身故给付直接支付给信托，无遗产税
受托人可灵活分配给受益人，考虑各受益人的税率差异

税务考量（澳大利亚为例）：

信托分配须遵循ATO对"信托分配"的税务规则
关注"trust stripping"反避税规则
Section 100A可能适用于不当的信托分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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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公司持有  

公司作为PPLI投保人的安排在某些情形下有税务意义：

适用场景：

公司需要为员工的关键人物保险（Key Man Insurance）
公司需要锁定特定员工的离职补偿
特定法域下，公司持有PPLI有税务优势

注意事项：

公司持有的PPLI通常无法享受"个人"层面的税务递延
须防止保单被视为公司福利（Fringe Benefit），触发额外税务

第十八章　PPLI的设立流程与时间节点  

图18-1　PPLI设立全流程九阶段图：从需求评估到保单生效的完整时间轴与责任分工

18.1 PPLI设立的九个阶段  

阶段一：需求评估（1-2周）

客户财务状况全面评估
税务居民地分析
家庭结构和传承目标了解
初步适合性评估

阶段二：法域选择（1-2周）

保险平台法域评估（卢森堡/爱尔兰/新加坡/香港）
税务影响分析
监管环境评估
成本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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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三：结构设计（2-4周）

确定持有结构（个人/信托/公司）
设计受益人安排
确定资产管理人和托管银行
起草初步方案

阶段四：尽调启动（3-6周）

准备KYC/AML文件
SOF/SOW证明材料收集
保险公司审核
可能的加强尽调

阶段五：文件准备（2-4周）

IRM起草和审查
PPM审查
IMA谈判和签署
税务备忘录准备

阶段六：监管审批（2-6周）

保险公司内部审批
相关监管机构审批（如需）
律师意见书取得

阶段七：保单签发（1-2周）

最终文件审查和签署
保费汇款安排
保单正式签发

阶段八：资产转入（1-4周）

保费入账确认
资产管理人建仓
托管确认

阶段九：设立后管理

年度审查流程建立
定期报告安排
合规日历设置

典型总时间线：3-6个月（从初次会面到保单签发）

第十九章　年度维护与合规审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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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1　PPLI年度审查循环流程：合规检查、投资组合审查、文件更新与事件触发审查

图19-2　PPLI危机应对框架：税务审查、迁居处理、保护措施激活、法规适应四轨道响应与72小时分诊

19.1 年度审查的七个模块  

模块一：保单估值审查

确认保单现金价值的准确计算
核查账户价值与底层资产的对应关系
审查COI扣除的合理性

模块二：投资组合合规审查

核查底层资产是否符合IRM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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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要求验证（美国§817(h)）
集中度分析

模块三：税务居民地更新

确认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税务居民地状态
更新自我证明文件
评估税务居民地变化对保单的影响

模块四：受益人信息更新

确认受益人的生存状态
更新受益人的联系信息
评估是否需要调整受益人安排（如结婚、离婚、子女出生）

模块五：CRS/FATCA申报准备

协助保险公司完成CRS申报
核实FATCA分类和申报内容
更新税务识别号

模块六：反洗钱年度更新

KYC文件更新（通常每3年全面更新）
负面新闻筛查
PEP状态确认

模块七：保险法规变化评估

跟踪所在法域的保险法规变化
评估对现有保单结构的影响
必要时进行结构调整

第二十章　移民、税务居民变更与保单安排  

图20-1　税务居住地变更影响分析：八维度冲击评估与迁居后90天优先行动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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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税务居民地变更对PPLI的影响  

当PPLI持有人的税务居民地发生变化时，须进行全面的保单影响评估：

移民前（离境前）的关键检查：

1. 离境税（Exit Tax）评估：部分法域（如澳大利亚的"临时居民"安排，德国的"Exit Tax"）在纳税人
离境时，对其持有的资产征收"视同处置"税务

2. 未申报收益的清理：在离境前申报并缴清积累的应税收益
3. 保单架构调整：考虑是否需要在离境前后调整保单所有权或受益人安排

澳大利亚特殊规则（居民→非居民）：

对于PPLI保单中的"应税澳大利亚财产"（Taxable Australian Property，TAP），离境并不触发
CGT
对于非TAP资产，澳大利亚居民离境时视同以市值处置（除非选择递延）
外国居民持有澳大利亚保单，仍须就"澳大利亚来源收入"在澳申报

新居民地的注意事项：

新居民地通常从"居民"日开始对全球收入征税
部分法域提供"新移民豁免期"（如瑞士的lump-sum taxation，英国的Remittance Basis）
需评估新居民地对PPLI的税务处理

20.2 婚姻财产安排与PPLI  

PPLI在婚姻关系中的法律地位因法域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需事先规划：

婚前资产保护：

在婚前通过PPLI包装个人资产，在多数法域可主张该资产为"婚前资产"
需确保资金来源清晰，与婚后资金不混同
受益人安排应明确（如指定父母而非配偶）

婚中资产处理：

婚中缴纳的保费可能被视为夫妻共同财产
受益人指定须双方协商（在某些法域需配偶同意）

离婚场景：

PPLI是否构成"可分割婚姻财产"因法域而异
澳大利亚：Family Court拥有广泛的财产分割权，PPLI保单价值可能纳入分割
新加坡：保单现金价值通常纳入婚姻财产分割
香港：与新加坡类似

保护策略：婚前协议（Prenuptial Agreement）+不可撤销受益人指定+独立信托持有，可提供较强保
护。

第四编　全球主要法域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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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1　全球PPLI主要司法辖区分布图：八大核心法域的地理分布与PPLI特色优势

图16-2　全球主要PPLI监管机构综合对比：八大法域的监管框架、资本要求与投资限制

第二十一章　美国  

af://n1540


图21-1　美国PPLI关键规则一页图：IRC §7702、§817(h)、Investor Control Doctrine核心要点

21.1 美国PPLI的监管框架  

美国的PPLI在多层监管框架下运作：

联邦税法层面（IRS）：

IRC §7702：人寿保险的税务资格测试
IRC §7702A：MEC（修正捐款合同）规则
IRC §817(h)：多元化要求
Investor Control Doctrine：税务裁定体系

州保险法层面：

每个州均有独立的保险监管框架
PPLI通常通过私募豁免发行，无需保险局产品批准
但保险公司须在各州持牌

证券法层面（SEC/FINRA）：

PPLI的保险包装通常使其免于SEC注册（保险豁免）
但底层的独立账户可能须遵守投资公司法规

21.2 美国IRC §7702详解  

IRC §7702定义了"人寿保险合同"的税务资格标准，PPLI须满足以下测试之一：

测试一：现金价值积累测试（Cash Value Accumulation Test，CVAT）

任何时点，保单的现金价值不得超过假设被保险人当日死亡时应支付的净单次保费
即：现金价值 ≤ 净单次保费（NSP）

测试二：保费限制测试（Guideline Premium Test，GPT）

两部分组成：

1. 累计保费 ≤ 指导单次保费（GSP）
2. 或：累计保费 ≤ 指导年度保费（GAP）× 持有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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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美国PPLI选择GPT，因为它允许更大的灵活性。

21.3 MEC规则（IRC §7702A）  

MEC（Modified Endowment Contract）是指违反"7年支付测试"（7-Pay Test）的保单：

7支付测试：

保单设立后7年内，累计保费不得超过在7年内将保单缴清所需的金额。

MEC的税务后果（惩罚性处理）：

提取或贷款遵循LIFO（后进先出）原则：先计为收益，再计为本金
50岁前提取，额外征收10%的惩罚税
MEC状态不可逆转（即使以后保费回落到7年测试限额以下）

PPLI的MEC规避策略：

分散保费缴纳时间（至少超过7年）
选择更高死亡给付覆盖率
咨询专业的保险税务顾问进行精算分析

21.4 美国Investor Control的安全港规则  

IRS通过一系列私函裁定和税务裁定，确立了若干安全港：

安全港一（Rev. Rul. 2003-91）：

如果保单持有人从保险公司提供的"公开可用的投资选项"中选择，且这些选项并非专门为该投保人设
计，则通常不触发投资控制规则。

安全港二（最低投资者数量）：
部分私函裁定表明，如果特定基金/账户有至少5个不相关的投资者，则可减少投资控制风险。

安全港三（资产管理人独立性）：
资产管理人须是真正独立于投保人的第三方，不受投保人实质控制。

第二十二章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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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1　英国PPLI关键规则一页图：HMRC税务框架、IHT规划优势与合规要点

22.1 英国人寿保险税务框架  

英国对人寿保险的税务处理基于"应税事件"（Chargeable Event）制度：

应税事件的类型：

1. 年度提取超过5%：每年可从保单中提取不超过账户价值5%的金额而不立即触发税务事件（但超出
部分累计计算）

2. 保单到期：计入当年收入
3. 保单出售：计入当年收入
4. 部分退保：按比例计算
5. 被保险人死亡：通常不产生应税事件（受益人免税领取）

5%规则的"时间机器"效应：

假设投保人20年从未提取（每年未用的5%配额累积），则第20年可一次性提取100%而不立即触发税务
事件（该金额作为"允许扣减"，减少最终应税事件的应税金额）。

22.2 顶部切割减免（Top-Slicing Relief）  

当PPLI产生应税收入（Chargeable Gain）且将其全部计入当年应税收入会导致税率跳档时，英国纳税
人可申请顶部切割减免：

计算方法：

1. 将应税收益除以保单持有年数（得到"年化收益"）
2. 以年化收益确定适用税率
3. 以该税率计算应纳税款
4. 将税款乘以持有年数得到总税额

这一减免可显著降低实际税率，尤其对长期持有保单的投保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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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英国PPLI与遗产税（IHT）  

英国遗产税税率40%，对净资产超过325,000英镑的部分征收（夫妻合计可达650,000英镑+居所豁
免）。PPLI可通过以下方式减轻IHT：

方式一：全权信托持有

保单置入全权信托后，通常不计入委托人遗产
适用"即时应税转让"规则（Immediately Chargeable Transfer，ICT）：转入信托时超出325,000
英镑豁免额的部分当时征税20%，但整体而言通常优于40%的遗产税
7年存活规则：如委托人7年内死亡，转让可能重新计入遗产

方式二：受益人直接安排

指定不可撤销受益人（通常在信托框架内）
身故给付直接支付至受益人，不经遗产认证

第二十三章　欧盟框架  

图23-1　欧盟PPLI框架比较：Solvency II、ATAD等关键指令对PPLI的影响矩阵

23.1 欧盟PPLI监管的三大支柱  

支柱一：Solvency II（偿付能力II指令）

对在欧盟境内运营的保险公司设定风险资本要求
三大支柱：最低资本要求（MCR）、监管审查程序（SRP）、信息披露（市场纪律）
对PPLI的影响：确保保险公司有足够资本支撑PPLI负债

支柱二：IDD（保险分销指令）

规范保险分销行为
对PPLI顾问的行为规范：适当性评估、利益冲突披露、费用透明度
替代了2016年前的IMD（保险中介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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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柱三：AMLD5（第五号反洗钱指令）

加强对人寿保险的AML监管
强制尽调要求：所有高风险人寿保险交易须进行加强尽调
受益人和受控实体信息：须在设立时完整识别

23.2 欧盟ATAD（反避税指令）  

ATAD（Anti-Tax Avoidance Directive）是欧盟对成员国反避税规则的统一规范，对PPLI的潜在影响：

利息限制规则（Interest Limitation Rule）：

仅对债务融资的PPLI架构有影响

退出税（Exit Tax）规则：

欧盟居民迁移至非欧盟国家时，须就未实现增益缴纳退出税
对PPLI的影响：保单内未实现收益可能需要在迁移时计算和申报

受控外国公司（CFC）规则：

欧盟居民控制的外国公司利润须并入居民纳税人应税收入
如PPLI的持股结构包含CFC特征，须特别注意

第二十四章　卢森堡  

图24-1　卢森堡 vs 爱尔兰PPLI平台六维雷达图比较：监管、税务、产品深度等全面对比

24.1 卢森堡PPLI的独特优势  

卢森堡是全球最重要的PPLI平台，原因在于：

一、三角安全机制（详见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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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卢森堡 爱尔兰

资产接受范围 最广 广（略窄于卢森堡）

税务体系 保险公司缴税，客户递延 相似

英语环境 多语（法/德/英） 英语

普通法传统 大陆法 普通法+EU法

适合客群 欧洲大陆 英语国家、亚洲

监管机构 CAA Central Bank of Ireland

二、"超级财富隔离"架构

卢森堡法律允许在同一保单内设立多个"专属保险基金"（Fonds Dédié，FID）和"内部基金"（Fonds 
Interne，FIN），实现：

不同资产类别的分离管理
不同受益人的分离安排
同一家族多代人的共同使用

三、最广泛的资产接受范围
卢森堡PPLI在欧洲法域中对底层资产最为开放：

上市证券：完全接受
对冲基金：接受（须满足UCITS或AIF框架）
私募股权基金：接受（须满足AIFMD）
不动产基金：接受
加密货币：有限接受（须专属托管安排）

四、EU护照效应

卢森堡持牌保险公司可在全欧盟境内通过"欧盟护照"（EU Passporting）销售PPLI，无需在每个成员国
单独持牌。

24.2 卢森堡的监管机构  

CAA（保险监管委员会）：保险公司监管，审批托管银行和FID设立
CSSF（金融监管委员会）：资产管理人的监管机构
卢森堡税务局（AED）：税务合规监管

24.3 卢森堡的专属保险基金（FID）  

FID是卢森堡PPLI独有的底层结构，具有：

完整的法律隔离（与保险公司其他资产分离）
可定制化的投资目标和限制
专属的资产管理人和托管银行
独立的年度报告

第二十五章　爱尔兰  

25.1 爱尔兰PPLI的竞争优势  

爱尔兰是卢森堡之外欧盟最重要的PPLI平台，与卢森堡有各自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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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普通法传统对英语国家客户（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香港）更为熟悉，是这些客户的常见选
择。

第二十六章　瑞士  

图26-1　瑞士 vs 新加坡PPLI平台比较：私密性、家族办公室生态、税务吸引力、亚太服务能力四维对比

26.1 瑞士PPLI的特殊地位  

瑞士不是欧盟成员国，拥有独立的保险监管框架，其PPLI产品有独特优势：

隐私保护（历史遗产）：

瑞士传统银行保密制度（虽CRS已大幅减弱）
保险合同信息相较银行账户信息有更强的隐私保护

资产多元化：

瑞士作为金融中心，可接受的底层资产类别广泛
瑞士法郎计价保单，提供货币多元化

监管机构：FINMA（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

26.2 瑞士PPLI的局限性  

EU护照缺失：无法通过EU护照在欧盟境内直接销售
成本较高：相比卢森堡或爱尔兰，整体运营成本略高
监管复杂性：需同时满足瑞士法规和客户所在地法规

第二十七章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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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新加坡作为亚洲PPLI枢纽  

新加坡凭借其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成熟的法律体系和战略性地理位置，成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PPLI平
台。

核心优势：

一、MAS监管的可预期性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的监管框架稳定、透明、可预期，是亚太地区最受信任的金融监管机构之
一。

二、广泛的双边条约网络
新加坡与多数主要经济体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DTA）和信息交换协议（TIEA）。

三、VCC（可变资本公司）结构

2020年推出的可变资本公司（Variable Capital Company，VCC）为PPLI底层基金提供了极具竞争力的
结构：

设立简便，成本低
子基金独立责任
适合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包装

四、家族办公室生态
新加坡积极吸引单一家族办公室（Single Family Office，SFO），通过MAS的SFO激励计划提供税务豁
免（Section 13O和Section 13U豁免），PPLI与SFO的协同效应显著。

27.2 新加坡PPLI的监管要求  

MAS相关规定：

《保险法》（Insurance Act）
MAS Notice 306：保险公司的AML/KYC要求
MAS Notice 314：个人人寿保险产品规范

分销要求：

保险顾问须持MAS颁发的Financial Adviser Representative（FAR）执照
向合格投资者（Accredited Investor，AI）销售须符合CIS框架

27.3 新加坡PPLI的适用客群  

新加坡PPLI特别适合：

东南亚高净值家族（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
中国大陆高净值客户的"出海资产"配置
在新加坡成立家族办公室的全球UHNWI
跨法域（新加坡+澳大利亚、新加坡+香港）的投资者

第二十八章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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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香港 新加坡

监管稳定性 高（但有政治风险担忧） 极高

中国大陆客户服务 优势明显 较强（但差距）

家族办公室生态 发展中 成熟

税务体系 地域税务 地域税务

与欧洲的联系 一般 强

PPLI产品深度 中等 丰富

图28-1　香港 vs 新加坡PPLI平台六维雷达图：监管成熟度、家族办公室生态、政治稳定性等全面对比

28.1 香港PPLI的独特定位  

香港保持着对中国大陆高净值客户的独特吸引力，尽管近年来部分功能向新加坡迁移：

核心优势：

大中华文化和语言优势，服务内地客户最便捷
香港保险监管局（IA）监管成熟
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虽受地缘政治影响）
与内地的金融联通（深港通、沪港通、跨境理财通等）

劣势（近年来）：

政治风险溢价上升，部分国际客户迁移至新加坡
家族办公室生态系统较新加坡成熟度低

28.2 香港与新加坡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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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 香港IA的PPLI监管  

香港保险监管局（Insurance Authority，IA）的监管框架：

保险公司须向IA申请注册
保险中介人须持牌（I类：一般险；III类：长期险，含PPLI）
AML/CFT要求：遵循FATF指引

第二十九章　澳大利亚（详解）  

图29-1　澳大利亚PPLI六维风险雷达图：Part IVA、Investor Control、CGT、信托交叉、CRS申报、Super
边界风险等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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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2　案例分析：澳洲家庭（AUD $2,000万）跨境PPLI合规架构——新加坡/卢森堡保单整合全球资产

29.1 澳大利亚PPLI的特殊性  

澳大利亚是全球PPLI市场中最具复杂性的法域之一。其特殊性体现在：

一、全球税务居民制度
澳大利亚对税务居民征收全球范围内的所有收入和资本利得税，税率高达47%（含Medicare Levy）。
这使得PPLI的税务递延价值格外显著。

二、严格的反避税规则（Part IVA）

Part IVA条款赋予ATO（澳大利亚税务局）极宽泛的反避税权力，对PPLI结构构成重大合规挑战。

三、资本利得税（CGT）制度

澳大利亚的CGT制度对PPLI底层资产的处置有特定影响：

持有超过12个月的资产可享受50%CGT折扣
PPLI内的资产处置是否触发CGT须仔细分析

四、超级年金（Superannuation）边界

澳大利亚的强制退休储蓄制度（Superannuation）与PPLI有明确的法律边界，不得混淆或替代。

29.2 澳大利亚居民使用PPLI的法律分析  

29.2.1 保险法框架

澳大利亚的《1984年人寿保险法》（Life Insurance Act 1984）和《1993年保险合同法》（Insurance 
Contracts Act 1993）构成PPLI的法律基础。

关键问题：PPLI（尤其是离岸PPLI）是否需要在澳大利亚注册持牌？

澳大利亚保险监管局（APRA）对在澳开展业务的保险公司有持牌要求
如PPLI保险公司不在澳持牌，须通过"私募豁免"或"境外发行"豁免的方式规避监管
此问题须就每个具体案例寻求澳大利亚本地法律意见

29.2.2 ASIC的金融服务监管

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ASIC）对"金融产品建议"和"金融服务"有广泛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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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类别 澳大利亚规则 对PPLI的影响

所得税 全球收入征税，最高47% 递延价值极高

资本利得
税

12个月折扣50%，个人最高
23.5%

保单内处置通常不触发CGT

遗产税 澳大利亚无遗产税
PPLI的遗产规划价值相对低（但传承效率优势仍
存在）

赠与税 澳大利亚无联邦赠与税 PPLI受益人指定灵活

超级年金
税

退休金账户有独立税务制度 PPLI严禁替代Super

PPLI顾问若向澳大利亚客户提供服务，须持有：

澳大利亚金融服务许可证（Australian Financial Services Licence，AFSL），或
作为AFSL持有人的授权代表（Authorised Representative，AR）

29.2.3 澳大利亚税务框架

29.2.4 Part IVA分析框架（澳大利亚PPLI核心合规）

（详见第十一章）

关键合规点总结：

1. 商业目的的真实性：

保险风险转移须真实
资产管理人须独立且专业
保险公司须有真实的保险业务（非壳公司）

2. Investor Control的功能性分析：

投保人不得实质控制投资决策
须有完整的IRM文件，并严格遵守
资产管理人的独立性须有文件支撑

3. 商业目的声明（Business Purpose Statement）：

详细记录设立PPLI的非税务理由
包括：保险保障、资产保护、专业投资管理、遗产规划等
须由有资质的澳大利亚税务律师起草和签署

4. ATO私人裁定（Private Ruling）：

对复杂安排，可事先向ATO申请私人裁定
虽然申请流程耗时（通常6-12个月），但提供最高级别的确定性

29.3 澳大利亚CGT与PPLI  

29.3.1 CGT事件（CGT Events）与保单的关系

澳大利亚CGT制度定义了50余种CGT事件（CGT Events A1-N1），以下是与PPLI相关的主要事件：

CGT Event A1（资产处置）：

保单底层资产由资产管理人处置时，是否触发A1事件？
如果保单属于"合格人寿保险合同"，该处置通常在保单层面而非投保人层面发生，不直接触发投保
人的CGT

CGT Event C2（权益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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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单退保/到期时，投保人的"保单权益"终止，触发C2事件
应税金额 = 退保收益 - 保费基础（经通货膨胀调整）

CGT Event E1/E2（信托资产转移）：

当信托持有PPLI并向受益人分配时，可能触发信托相关的CGT事件

29.3.2 主要居所豁免

PPLI持有的主要居所（如通过不动产基金持有澳大利亚住宅）不能享受个人的主要居所CGT豁免。

29.3.3 临时居民（Temporary Resident）的特殊规则

在澳大利亚持有临时签证的人士通常仅就澳大利亚来源收入纳税（外加部分例外），不对境外收入纳
税：

持有海外PPLI的临时居民，保单内的境外收益通常免澳税
但获得澳大利亚永久居民身份后，须申报全球收入

29.4 澳大利亚客户PPLI的最佳实践  

结构设计原则：

1. 通过卢森堡、爱尔兰或新加坡的合规保险公司（非澳大利亚持牌）设立PPLI
2. 由独立的、非澳大利亚居民的资产管理人管理底层资产
3. 投保人仅提供一般性投资政策声明，不发出具体指令
4. 设立信托持有保单（如使用澳大利亚全权信托，须特别注意CGT和信托税规则）

文件体系要求：

1. 澳大利亚本地税务律师的书面税务意见（Local Law Opinion）
2. 商业目的声明
3. IRM（须明确符合澳大利亚ATO的合理商业行为标准）
4. 资产管理人的独立性证明
5. 年度合规报告（含Part IVA风险评估更新）

持续监控项目：

ATO关于PPLI和国际税务安排的指引更新
FIRB（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关于境外资产的规定
信托税务（Section 100A和Section 97/98）的更新

29.5 澳大利亚PPLI的成功案例框架  

案例框架：高净值澳大利亚家族的PPLI规划

客户背景：

澳大利亚居民（税务居民），资产约3,000万澳元
持有大量应税投资组合（股票、私募基金）
每年应税收入约400万澳元（股息+资本利得）
家庭成员跨澳大利亚、新加坡两地

结构设计：

1. 在新加坡设立全权信托（受托人为专业信托公司）
2. 由信托在爱尔兰保险公司购买PPLI
3. 底层资产：对冲基金（70%）、私募股权（30%）
4. 资产管理人：爱尔兰独立资产管理公司

税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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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节省约400万澳元 × 47% = 约188万澳元所得税（递延而非永久节省）
20年期间复利效应：递延税务在投资账户中继续增值

Part IVA风险管控：

准备详细的商业目的声明（保险保障、专业投资管理、跨法域资产保护）
取得澳大利亚税务律师的书面意见
资产管理人完全独立决策（零投保人干预记录）

结论： 在充分的合规架构和文件支撑下，澳大利亚居民使用PPLI在税法上是可行的，关键在于严格遵守
Investor Control原则和Part IVA的商业目的要求。

第三十章　中东（UAE、DIFC、ADGM）  

图30-1　中东高净值客户PPLI结构图：传统PPLI路径 vs 伊斯兰合规（Takaful）路径对比

30.1 UAE作为PPLI新兴枢纽  

阿联酋（UAE）近年来迅速崛起为全球PPLI的重要市场，原因包括：

零税率环境：

个人所得税：0%
资本利得税：0%（VAT于2018年引入，税率5%）
遗产税：无（联邦层面）

战略区位：

连接中东、南亚、非洲的金融枢纽
越来越多的超高净值家族将UAE作为第二居住地

DIFC（迪拜国际金融中心）：

独立的普通法司法辖区
拥有独立法院系统（DIFC Courts）
监管机构：DFSA（迪拜金融服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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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与英国、欧洲接近的监管框架

ADGM（阿布扎比全球市场）：

类似DIFC的独立普通法区
监管机构：FSRA（金融服务监管局）
近年来增长迅速

30.2 PPLI与伊斯兰合规  

在中东市场，PPLI的伊斯兰合规性（Shariah Compliance）是重要考量：

传统PPLI vs Takaful：

传统PPLI基于利息（Riba）收益，与伊斯兰法律冲突
Takaful（伊斯兰互助保险）基于捐献（Tabarru'）和共享风险原则

伊斯兰合规PPLI的设计原则：

1. 保费按捐献原则处理（非存款/贷款）
2. 底层资产须为Shariah合规投资（无酒精、赌博、武器、利息类资产）
3. 超额结余须捐赠而非退还
4. 须取得伊斯兰学者委员会（Shariah Board）的法特瓦（Fatwa）

主要服务提供商：卢森堡和爱尔兰的部分保险公司提供伊斯兰合规PPLI产品。

第五编　中国高净值客户专题  

第三十一章　中国居民的全球税务义务  

图31-1　中国高净值客户PPLI合规出海五路径：个人购汇、ODI、境外持有资金、香港跨境理财通、境外
业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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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中国税务居民的认定  

根据中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

税务居民认定标准：

1. 居所标准：在中国境内有住所（因户籍、家庭、经济利益关系而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
2. 居住时间标准：无住所但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满183天

全球征税义务：
中国税务居民须就其来源于境内和境外的全部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税率最高45%。

31.2 中国居民持有境外PPLI的税务分析  

当前政策现状：

1. 利息、股息、租金收入：须在中国申报纳税（境外扣缴税款可申请抵免）

2. 资本利得：须申报，适用20%税率（个人所得税）；通过保单递延后，退保或领取时申报

3. PPLI的税务递延效果：

在保单持续期间，中国税法下保单内收益是否递延，目前无明确指引
实务中，ATO原则（类比）：保险合同应适用特殊税务处理
建议：取得中国税务律师的书面意见，并主动向主管税务局寻求确定性

4. 申报义务：中国居民持有境外金融资产通常须在年度所得税申报时披露

31.3 SAFE外汇管制与PPLI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SAFE）的外汇管制是中国高净值客户使用PPLI的最大障碍之一：

合规出境资金渠道：

渠道一：个人年度5万美元购汇额度

每位中国居民每年可购汇5万美元
家庭多成员合规购汇
适合小额保费

渠道二：企业正常贸易和投资项下

通过企业对外投资（ODI）渠道
须获MOFCOM/NDRC批准

渠道三：已在境外合法持有的资金

境外账户的合法资金（如海外工作期间的薪酬积累）
无需额外审批

渠道四：香港保险缴费（"跨境理财通"框架下）

南向通允许内地居民购买香港保险
但有额度限制，且产品种类有限

严格禁止的行为：

通过地下钱庄出境资金购买PPLI
虚构贸易合同出境资金
利用他人境外账户规避外汇管制

这些违规行为不仅无法实现PPLI的合规保护，且面临刑事追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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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CRS在中国的实施与影响  

32.1 中国CRS实施概况  

中国于2018年9月首次参与CRS（共同申报准则）自动信息交换，随后每年9月交换数据。

交换规则：

金融机构：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公司、信托公司等
申报内容：账户余额、利息、股息、出售收益等
接收机构：中国税务总局（SAT）

对PPLI的影响：

海外PPLI保险公司须向所在地税务机关申报中国居民持有的保单信息
相关信息通过CRS交换至SAT
SAT可据此核查中国居民是否如实申报境外收入

32.2 CRS规避的常见尝试与失败原因  

常见的不合规尝试（均无法奏效且面临严重后果）：

1. 更改税务居民地申报：将税务居民地申报为零税率地区（如UAE、开曼），但实际仍是中国居民

问题：保险公司有审查义务，自我证明须与其他信息一致；CRS交换会触发交叉核查
2. 通过第三人持有：以亲属或朋友名义持有保单

问题：实际控制人测试会穿透持有架构；与PPLI的个人保障目标相悖
3. 不实SOW/SOF：隐瞒资产来源

问题：保险公司KYC/AML审查会要求文件支撑；违反AML法律

32.3 合规应对策略  

对于已持有境外PPLI的中国居民：

1. 自查境外资产是否已在中国税务申报中完整披露
2. 如有未申报收入，考虑自愿披露（Voluntary Disclosure）以减轻处罚
3. 确保保单的自我证明信息真实准确
4. 建立年度申报流程

对于准备设立PPLI的中国居民：

1. 在设立前完成中国税务合规性评估
2. 制定完整的年度申报计划
3. 与中国税务律师合作，确保合规申报
4. 不要让"税务隐藏"成为使用PPLI的动机

第三十三章　PPLI与家族信托、家族办公室的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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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1　家族办公室与PPLI协同架构图：SFO/MFO在PPLI投资管理中的角色与价值

图33-2　PPLI与家族信托组合结构图：双层保护架构下的资产隔离与传承安排



图33-3　家族治理与PPLI整合五层架构：从家族宪章到多代受益人的完整治理框架

33.1 三层协同架构  

超高净值家族通常将以下三个工具协同使用，形成完整的财富管理生态：

33.2 家族信托持有PPLI的优势  

（一）遗产规划效率

信托契约可精确规定各受益人的权益
PPLI在信托内提供税务递延的投资账户
身故给付直接进入信托，无需遗嘱认证

（二）资产保护双重结构

信托的法律隔离：信托资产不属于委托人个人财产
PPLI的保险隔离：保单资产不属于保险公司的一般资产
双重保护：债权人须同时穿透两层结构（难度极高）

（三）税务递延的最优化

信托委托人若为应税居民，透过信托持有PPLI可实现最优税务递延
澳大利亚：须注意Settlor（委托人）的居税规则和信托分配税务

家族宪章（Family Charter）

    ↓ 治理框架

家族信托（Family Trust）

    ↓ 资产持有载体

家族办公室（Family Office）

    ↓ 投资管理执行

PPLI（Private Placement Life Insurance）

    ↓ 税务包装与保险保障

底层资产（对冲基金、PE、股票、债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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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家族办公室作为投资顾问的角色  

单一家族办公室（SFO）可担任PPLI的资产管理人，条件是：

1. 监管合规：SFO须持有相关投资顾问资质（MAS、SFC等颁发）
2. 独立决策：SFO作为资产管理人，须严格遵守IRM规定的投资限制
3. 利益冲突管理：SFO是家族控制的实体，其独立性须通过制度安排证明（如独立投资委员会）

注意：在美国Investor Control规则下，家族控制的SFO担任PPLI资产管理人存在较高风险，须取得专业
税务意见。

第三十四章　中国客户的常见误区与风险纠偏  

34.1 十大常见误区  

误区一："PPLI是避税工具，不需要在中国申报"

纠偏：PPLI是税务递延工具，不是逃税工具。中国税务居民须就全球所得申报，包括保单的退保收益和
年度收益。合规使用PPLI可以递延税务、但不能永久免除税务义务。

误区二："CRS交换后，境外资产会被自动查到并追税"

纠偏：CRS交换的是账户信息，SAT收到信息后须进一步评估是否存在漏税。主动申报的纳税人通常不面
临处罚（即使过去有疏漏）。恐慌性撤资或隐瞒反而可能触发稽查。

误区三："离婚前将资产转入PPLI就能保护资产不被分割"

纠偏：离婚前短期内大额资产转入保单，可能被法院认定为恶意转移、虚假安排。法院可以撤销此类转
移。婚前规划才是合法有效的资产保护策略。

误区四："买了澳大利亚PPLI就等于把资产转移出去了"

纠偏：澳大利亚PPLI通常由澳大利亚法院管辖，且须遵守澳大利亚法律。澳大利亚Family Court的财产
分割权力不因PPLI结构而降低。PPLI的资产保护主要针对商业债权人，而非婚姻分割。

误区五："保险公司倒闭，PPLI的钱就没了"

纠偏：PPLI的核心优势之一是资产隔离。在卢森堡等主要平台，保单资产通过三角安全机制与保险公司
自有资产完全隔离。即使保险公司倒闭，保单资产优先保护投保人，历史上无大额损失记录。

误区六："我可以让基金经理经常帮我买卖股票，享受PPLI的税务优惠"

纠偏：这正是Investor Control规则针对的情形。如果投保人实质上控制投资决策，PPLI的税务资格会被
税务机关否定。正确的做法是通过IRM设定大方向，由独立资产管理人做具体决策。

误区七："PPLI可以替代超级年金（Super），把退休金放进去"

纠偏：PPLI和超级年金（Super）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制度，不可互相替代。澳大利亚Super受到严格的监
管保护，享有专属的税务优惠（15%积累期税率），不能通过PPLI"复制"。

误区八："PPLI的成本太高，不值得"

纠偏：对于大额（500万美元以上）、长期（10年以上）持有的投资，PPLI的总成本（保险包装费+资管
费）通常低于直接持有的税务成本。成本分析须结合具体的税务情景进行。

误区九："顾问说不需要准备太多文件，签个保单就好了"

纠偏：文件不足是PPLI最常见的合规风险来源。不准备完整KYC/SOF/SOW/IRM文件的PPLI，在税务审
查或法律争议时无法提供有效保护。所谓"省事"的顾问往往是合规风险的来源。

误区十："PPLI是秘密的，税务机关不知道我有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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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偏：在CRS时代，这种想法极其危险。CRS已覆盖100多个法域，几乎所有主要PPLI平台都参与CRS交
换。唯一的区别是CRS申报的是保单层面信息，而非底层资产的逐笔细节。但保单存在本身会被申报。

第三十五章　成功案例精析  

图35-1　案例：香港企业家（港币8,000万企业出售所得）卢森堡PPLI全程规划——20年财富增长超75%

案例一：新加坡×香港×澳大利亚跨法域家族  

背景：
家族第一代（66岁）在澳大利亚定居，持有价值2,500万澳元的投资组合（含大量已实现资本利得的上
市股票）。第二代（35-40岁）分布于香港和新加坡，家族希望在传承的同时最大化税务效率。

解决方案：

架构层次一：在新加坡设立全权信托，受托人为专业信托公司（非家族成员控制），香港和新加坡的第
二代为受益人，第一代为保护人（Protector）。

架构层次二：由信托向卢森堡保险公司购买PPLI，保险面额按卢森堡监管最低要求设定（账户价值的
130%）。

架构层次三：底层资产配置于全球对冲基金组合，由新加坡独立资产管理公司（拥有MAS资产管理牌
照）管理，完整的IRM文件明确禁止投保人（信托）直接干预投资决策。

关键文件：

澳大利亚本地税务律师意见书（就Part IVA合规性）
商业目的声明（涵盖：保险保障、专业资产管理、跨法域遗产规划、债权人保护）
IRM（投资限制备忘录）
新加坡信托契约

结果：

年度税务递延：约200万澳元（对冲基金年度收益×47%）
20年预期额外积累（vs 直接持有）：约1,200万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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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效率：第一代身故时，保单资产直接进入信托，无澳大利亚遗嘱认证（澳大利亚无遗产税，但
遗嘱认证本身耗时耗费）
Part IVA合规：经澳大利亚税务律师评估，结构具有真实商业目的，Part IVA风险低

案例二：中国企业家的合规出海资产规划  

背景：
中国企业家（55岁），持有在港中资股票（市值约800万港元），另有在新加坡合法持有的投资账户
（约200万美元，来源于海外工作期间薪酬积累）。希望通过合规渠道设立PPLI保障家族财富传承。

解决方案：

资金来源：使用在新加坡合法持有的200万美元作为初始保费。

架构：在新加坡购买爱尔兰保险公司的PPLI产品，个人持有（不使用信托，保持简洁）。

受益人：指定为在澳大利亚定居的子女（不可撤销受益人）。

底层资产：全球混合资产（ETF 50%、私募信贷 30%、现金 20%）。

税务分析：

新加坡：地域税务制度，境外收益免税
爱尔兰：保险公司在爱尔兰缴税，客户层面递延
中国：企业家须在中国申报该保单资产（CRS会申报至中国SAT），但保单内收益在未提取时递
延，仅提取时缴税

合规重点：

SOF文件：新加坡账户的银行对账单（6年）+薪酬记录
中国税务申报：在中国个税申报中披露境外保单资产
年度确认：每年确认税务居民地（中国），更新CRS自我证明

第六编　实务操作与顾问能力  

第三十六章　失败案例精析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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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1　PPLI危机应对框架再现：从失败案例中提炼的四轨道危机响应与事后复盘机制

失败案例一：Investor Control违规（美国客户）  

背景：
美国高净值客户通过美国顾问在开曼保险公司购买PPLI，聘请了一家与客户关系密切的资产管理人管理
保单资产。

违规行为：
客户每周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向资产管理人提供具体的买卖指令，资产管理人照单全收，并在交易确认
书中抄送客户。

IRS处理结果：

IRS在稽查时发现大量客户→资产管理人的指令邮件，认定客户对保单资产拥有"实质性投资控制权"，将
全部保单内收益重新定性为客户的直接应税收入，加收利息和20%惩罚税款。

教训：

1. 顾问须事先清楚教育客户Investor Control规则，并在保单文件中明确禁止客户发出具体交易指令
2. 资产管理人须有内部合规机制，拒绝接受客户的具体指令
3. 所有通讯记录均可作为证据，须谨慎处理

失败案例二：澳大利亚Part IVA触发  

背景：
澳大利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50岁）获得资产变现400万澳元，在顾问建议下购买爱尔兰PPLI，主要目
的是避免当年缴纳高额资本利得税。

问题所在：

保单在资产变现后2周内即告设立，时间上高度关联
无商业目的声明
底层资产选择与投保人有特殊关联的基金
顾问提供的营销材料明确以"税务递延"为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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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O处理结果：

ATO援引Part IVA，认定该PPLI安排的"主要目的"是获得税务利益（递延资本利得税），否认税务利益，
要求补税并加收利息和惩罚款。

教训：

1. PPLI的设立不应紧接应税事件之后（如需在应税事件前充分规划）
2. 商业目的文件在设立时即须到位（不能事后补救）
3. 顾问营销材料须谨慎，避免将税务利益作为主要卖点

失败案例三：SOF/KYC不充分导致保单被拒绝  

背景：
中国客户提供了500万美元作为PPLI初始保费，资金来源声明为"企业经营收益"，但无法提供充分的文件
支撑。

处理结果：
保险公司经过初始KYC审查，发现客户无法解释500万美元的具体来源路径，且客户所在企业的主要业务
与所声称的收益规模不匹配。最终，保险公司以AML合规风险为由，拒绝承保并退还所有资金。

教训：

1. SOF文件须在保单申请前充分准备，不可事后临时凑集
2. 资金来源须有清晰的银行记录轨迹
3. 顾问有责任在收集文件前先预评估KYC可行性

第三十七章　顾问访谈技巧与客户评估  

37.1 首次访谈的四个模块  

模块一：现状了解（30-45分钟）

核心问题清单：

"您目前的资产大概分布在哪些国家和地区？"
"您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什么？"
"您的税务居民地在哪里？过去5年有变化吗？"
"您的家庭成员分布情况如何？"
"您目前已有哪些财富管理安排（信托、保险、基金）？"

模块二：目标挖掘（20-30分钟）

核心问题清单：

"您最担心的财富管理风险是什么？"
"您希望在退休时/不在的情况下，资产如何分配？"
"对您来说，税务效率和流动性哪个更重要？"
"您对投资有什么特别的偏好或限制？"

模块三：PPLI适合性评估（15-20分钟）

核心问题清单：

"您可以考虑将多少资产用于10年以上的长期配置？"
"您的资金来源清晰明确，并有文件支持吗？"
"您对保险产品结构和相关费用有所了解吗？"

模块四：下一步确认（10-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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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维度 权重 评分(1-5) 加权分

净资产规模（>500万美元=5分） 20% — —

长期持有意愿（>10年=5分） 20% — —

税务负担（>30%边际税率=5分） 20% — —

另类资产配置需求（>30%=5分） 15% — —

跨法域复杂性（多法域=5分） 15% — —

KYC/SOF可行性（清晰=5分） 10% — —

确认客户是否有兴趣深入了解PPLI
说明尽调流程和所需文件
约定下次会面时间和议程

37.2 客户评估矩阵  

使用以下评分矩阵初步筛选PPLI适合性：

加权总分≥3.5：高度适合，建议深入评估

加权总分2.5-3.5：有一定适合性，需具体分析

加权总分<2.5：目前不适合，建议其他工具

第三十八章　家族治理与代际传承  

图38-1　PPLI与遗嘱/信托并行遗产规划架构：保单身故赔付直接传承 vs 遗嘱/信托分配的协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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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 PPLI在家族治理中的定位  

PPLI不是孤立的金融工具，而是家族治理体系中的一个关键节点。理解PPLI在整体家族治理中的定位，
有助于更有效地设计和维护PPLI安排。

家族治理四层框架：

第一层：家族价值层

家族宪章（Family Charter/Constitution）：记录家族价值观、愿景和治理原则
家族委员会：负责重大决策

第二层：结构层

家族信托：持有大部分流动资产
PPLI：作为信托内的主要税务递延投资载体
家族办公室：执行投资策略
控股公司：持有经营性资产

第三层：执行层

受托人/董事会：合法决策机构
资产管理人：投资管理
税务顾问：合规监督
法律顾问：文件维护

第四层：受益人层

现有受益人（第一/第二代）
未来受益人（第三代及以后）
特殊目的受益人（慈善、教育基金等）

38.2 代际传承的三阶段规划  

第一阶段：财富积累期（第一代）
PPLI作用：将应税投资组合转化为税务递延的保险包装

第二阶段：财富保护期（第一/第二代交接）

PPLI作用：锁定已积累财富，提供身故给付保障第二代

第三阶段：财富传承期（第二/第三代）

PPLI作用：通过受益人安排实现精准传承，保留家族资产的完整性

第三十九章　婚姻财产安排与保单保护  

39.1 婚姻风险与PPLI  

高净值家族面临的婚姻风险日益突出，PPLI提供了若干防护层次：

风险评估：

婚前个人资产与婚后共同财产的界定
离婚财产分割的法律风险
继承人配偶的资产控制风险

防护策略：

1. 婚前通过PPLI包装个人资产，明确为婚前个人财产
2. 指定第三方（如父母或慈善机构）为不可撤销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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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域 PPLI在婚姻分割中的处理 保护建议

澳大利
亚

Family Court有广泛裁量权，保单现金价值可能纳入分
割

婚前信托持有+受益人安
排

香港 保单现金价值计入婚姻财产
不可撤销受益人+婚前协
议

新加坡 与香港类似 信托持有+婚前规划

英国 视具体情况，信托持有可提供保护 全权信托持有

美国 依州法律，一般财产制下可能纳入分割 婚前协议+信托持有

3. 在信托框架下持有PPLI，将保单资产移出个人持有范围
4. 准备婚前协议，明确PPLI保单的归属

39.2 各法域婚姻财产分割规则  

第四十章　PPLI的未来趋势与行业展望  

图40-1　2024-2030 PPLI行业展望：科技化、可持续化、普惠化、监管趋严四大趋势与顾问转型建议

40.1 监管环境的持续收紧  

趋势一：CRS覆盖范围扩大

越来越多的法域加入CRS，信息透明度持续提升
PPLI的"隐私优势"将主要体现在底层资产细节的保护，而非保单存在本身

趋势二：反避税规则日趋精密

各法域的反避税规则（GAAR）将更加精细化
PPLI的商业目的要求将更为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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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合规成本上升，不专业的PPLI安排将面临更高风险

趋势三：数字资产监管整合

加密货币等数字资产逐步纳入PPLI可配置范围
监管框架正在追赶（欧盟MiCA、新加坡的MAS指引）
数字资产PPLI将成为未来增长点

40.2 技术对PPLI市场的影响  

区块链与智能合约：

保单合同上链，增强透明度和执行确定性
自动执行身故给付，减少人工干预
受益人验证的数字化

大数据与AI：

保险公司利用AI优化KYC/AML流程
量化风险评估模型改善保险定价
客户行为分析改善Investor Control合规

监管科技（RegTech）：

自动化CRS/FATCA申报
实时合规监控
反洗钱交易监控AI

40.3 市场规模与增长预测  

全球PPLI市场预测：

2026年：约1.5万亿美元（管理资产）
2030年预测：约2.5万亿美元
主要增长驱动：亚洲市场（中国大陆、印度尼西亚、印度的超高净值群体增长）

平台竞争格局：

卢森堡和爱尔兰继续主导欧洲市场
新加坡加速增长，定位亚太枢纽
UAE快速崛起，成为中东、南亚、非洲的服务中心
香港维持大中华服务优势但面临竞争

40.4 顾问的未来竞争力  

在日益透明和复杂的监管环境下，真正有价值的PPLI顾问须具备：

1. 真正的跨法域税务专业知识：不止了解产品，而是深入理解多法域税法的交叉影响
2. 合规架构设计能力：能够设计真正经得起税务审查的结构
3. 家族治理整合能力：将PPLI纳入整体家族战略，而非孤立的产品销售
4. 持续学习能力：法规变化快速，须建立系统化的知识更新机制
5. 危机处理经验：当客户遭遇税务审查或法律争议时，能够提供有效支持

附录A　核心术语表（中英对照，共12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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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英文 简释

私募人寿保险 Private Placement Life Insurance (PPLI)
向合格投资者私募发行的人寿
保险产品

变额万能寿险 Variable Universal Life (VUL)
保费和死亡给付灵活可调的投
资型寿险

合格投资者 Qualified Investor / Accredited Investor
满足特定资产或收入门槛的投
资者

超高净值个人 Ultra 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 (UHNWI) 净资产超过3,000万美元的个人

内部积累 Inside Buildup
保单内投资收益的税务递延积
累

死亡成本 Cost of Insurance (COI) 保单中纯死亡风险保障的费用

净危险保额 Net Amount at Risk 保险面额与账户价值的差额

死亡给付走廊 Death Benefit Corridor
保证保单保险面额不低于账户
价值一定比例的规则

修正捐款合同 Modified Endowment Contract (MEC)
违反7年缴费测试的人寿保险合
同

投资控制原则 Investor Control Doctrine
要求投保人不得实质控制保单
底层投资的税法原则

多元化要求 Diversification Requirement
IRC §817(h)对保单底层资产多
元化的要求

可保利益 Insurable Interest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生死存在的
合法利益

受益人 Beneficiary 保单身故给付的接收人

不可撤销受益
人

Irrevocable Beneficiary 变更须经本人同意的受益人

应税事件 Chargeable Event
英国税法下触发保险合同税务
义务的事件

顶部切割减免 Top-Slicing Relief
英国对保险收益的税率减免计
算方法

遗产税 Inheritance Tax (IHT) / Estate Tax 对遗产征收的税款

遗嘱认证 Probate
法院认可遗嘱并批准遗产分配
的程序

三角安全机制 Triangle of Security
卢森堡PPLI的三方资产保护框
架

专属保险基金 Fonds Dédié (FID)
卢森堡PPLI内的专属资产隔离
基金

内部基金 Fonds Interne (FIN)
卢森堡保险公司内部管理的投
资基金



中文 英文 简释

投资限制备忘
录

Investment Restriction Memorandum
(IRM)

规定PPLI底层资产投资限制的
文件

私募说明书 Private Placement Memorandum (PPM) PPLI的私募发行文件

投资管理协议
Investment Management Agreement
(IMA)

资产管理人与保险公司的管理
协议

商业目的声明 Business Purpose Statement
记录PPLI非税务商业动机的声
明文件

税务备忘录 Tax Memorandum
就PPLI税务处理提供分析意见
的文件

当地法律意见
书

Local Law Opinion
当地律师就PPLI合规性出具的
法律意见

共同申报准则 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 (CRS)
OECD的金融账户信息自动交换
标准

外国账户税务
合规法案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FATCA)

美国对外国金融机构的申报要
求

自我证明 Self-Certification
金融账户持有人的税务居民地
声明文件

反洗钱 Anti-Money Laundering (AML) 防范资金洗钱的监管体系

了解客户 Know Your Customer (KYC)
金融机构识别和核查客户身份
的程序

资金来源 Source of Funds (SOF) 本次缴费资金的直接来源说明

财富来源 Source of Wealth (SOW) 客户整体财富积累的来源说明

可疑交易报告 Suspicious Transaction Report (STR)
金融机构向监管机构申报可疑
交易的报告

政治敏感人士 Politically Exposed Person (PEP)
担任（或曾担任）重要公共职
务的人士

加强尽调 Enhanced Due Diligence (EDD)
对高风险客户采取更严格的核
查措施

全权信托 Discretionary Trust
受托人对受益人分配有全权裁
量权的信托

单元信托 Unit Trust 受益权以单元量化的信托形式

受托人 Trustee
管理信托资产并履行信托义务
的人

委托人 Settlor 设立信托并初始转移资产的人

保护人 Protector 在信托中监督受托人的第三方



中文 英文 简释

可变资本公司 Variable Capital Company (VCC)
新加坡特有的开放式基金公司
结构

资本利得税 Capital Gains Tax (CGT) 对资本资产增值征收的税款

反避税规则 General Anti-Avoidance Rule (GAAR)
适用于各类税务规避安排的广
泛性反避税规则

主要目的测试 Dominant Purpose Test
澳大利亚Part IVA的核心测试标
准

Part IVA Part IVA (ITAA 1936 Part IVA)
澳大利亚《1936年所得税评估
法》第四编A部分

避税安排披露
Disclosure of Tax Avoidance Schemes
(DOTAS)

英国要求披露特定避税安排的
制度

反避税指令 Anti-Tax Avoidance Directive (ATAD) 欧盟统一反避税框架

受控外国公司 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 (CFC) 由居民纳税人控制的境外公司

退出税 Exit Tax
纳税人离境时对未实现增值征
收的税款

偿付能力II Solvency II
欧盟保险公司风险资本监管框
架

保险分销指令 Insurance Distribution Directive (IDD) 欧盟保险分销行为规范指令

家族办公室 Family Office
为超高净值家族提供综合财富
管理服务的私人机构

单一家族办公
室

Single Family Office (SFO)
专为单一家族服务的家族办公
室

家族宪章 Family Charter / Family Constitution
记录家族价值观和治理规则的
文件

澳大利亚金融
服务许可证

Australian Financial Services Licence
(AFSL)

在澳大利亚提供金融服务的监
管许可证

澳大利亚税务
局

Australian Taxation Office (ATO) 澳大利亚联邦税务机关

澳大利亚证券
和投资委员会

Australian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s
Commission (ASIC)

澳大利亚金融服务监管机构

超级年金 Superannuation (Super) 澳大利亚强制退休储蓄制度

应税澳大利亚
财产

Taxable Australian Property (TAP)
非居民在澳大利亚的特定应税
资产类型

外国投资审查
委员会

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Board (FIRB)
审查外资在澳大利亚投资的机
构

临时居民 Temporary Resident
持有临时签证、仅对部分收入
征税的澳大利亚纳税人



中文 英文 简释

国家外汇管理
局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Exchange
(SAFE)

中国外汇监管机构

税务总局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axation (SAT) /
税务总局

中国税务监管机构

中国居民企业 Chinese Tax Resident Enterprise
在中国登记注册或实际管理机
构在中国的企业

迪拜国际金融
中心

Dubai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DIFC)

迪拜的独立金融区和普通法管
辖区

阿布扎比全球
市场

Abu Dhabi Global Market (ADGM)
阿布扎比的独立金融区和普通
法管辖区

迪拜金融服务
局

Dubai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DFSA) DIFC的金融监管机构

伊斯兰合规保
险

Takaful
基于伊斯兰法律原则的互助保
险

财务行动特别
工作组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FATF)
制定AML/CFT国际标准的政府
间组织

欧盟护照 EU Passporting
欧盟机构在成员国间跨境提供
服务的权利

可转让证券的
集合投资计划

Undertakings for Collective Investment in
Transferable Securities (UCITS)

欧盟零售基金框架

另类投资基金
管理指令

Alternative Investment Fund Managers
Directive (AIFMD)

欧盟对冲基金和PE基金监管框
架

欧盟反洗钱指
令第五号

Fifth Anti-Money Laundering Directive
(AMLD5)

欧盟最新AML监管框架

金融管理局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MAS) 新加坡金融监管机构

香港保险监管
局

Insurance Authority (IA) 香港保险行业监管机构

私人裁定 Private Ruling
税务机关就具体纳税人的税务
处理出具的预先裁定

保单贷款 Policy Loan 以保单现金价值为抵押的借款

年度提取5%
规则

5% Withdrawal Rule
英国允许每年提取保单价值5%
而不触发应税事件的规则

开放式基金公
司

Open-Ended Fund Company (OFC)
香港特有的开放式基金公司结
构

英国金融行为
监管局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FCA) 英国金融服务行为监管机构



中文 英文 简释

适当性评估 Suitability Assessment
评估金融产品对客户是否适当
的合规程序

避免双重征税
协定

Double Tax Agreement (DTA) / Double
Taxation Treaty (DTT)

防止同一收入在两个法域被双
重征税的协议

实际管理机构 Place of Effective Management (POEM)
判断企业税务居民地的实质标
准

信托分配 Trust Distribution
受托人向受益人分配信托收益
或资本

全球税务透明
度

Global Tax Transparency
通过CRS等机制实现的跨境税
务信息共享

税务识别号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TIN)
税务机关分配给纳税人的唯一
识别码

实际控制人 Controlling Person
CRS/FATCA框架下对实体账户
的最终控制人

欺诈性转让
Fraudulent Conveyance / Fraudulent
Transfer

以欺骗债权人为目的转移资产
的行为

精算师 Actuary
负责保险产品定价和精算分析
的专业人员

托管银行 Custodian Bank 保管保单底层资产的银行

独立账户 Separate Account / Segregated Account
与保险公司自有资产隔离的保
单专属账户

死亡风险 Mortality Risk
被保险人意外死亡给保险公司
带来的财务风险

保险公司偿付
能力

Insurance Company Solvency
保险公司满足所有保单赔付义
务的能力

年度审查 Annual Review
对保单合规性、税务状态和投
资组合的年度全面检查

资产保护信托 Asset Protection Trust
专为保护资产免遭债权人追索
而设立的信托

单位信托（英
国/澳洲）

Unit Trust
英国和澳大利亚常见的集合投
资结构

可接受的绝对
最低保险

Minimum Death Benefit
保单须维持的最低死亡给付金
额

遗产规划 Estate Planning
安排资产在身故后有序传承的
法律和财务规划

信托注册 Trust Registration
部分法域要求信托进行官方登
记的规定（如英国T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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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监委员会
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des Assurances (CAA)

卢森堡保险监管机构

卢森堡金融监
管委员会

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

卢森堡资产管理行业监管机构

爱尔兰中央银
行

Central Bank of Ireland (CBI) 爱尔兰金融监管机构

瑞士金融市场
监管局

Swiss Financial Market Supervisory
Authority (FINMA)

瑞士金融监管机构

澳大利亚审慎
监管局

Australian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 (APRA)

澳大利亚对保险公司和银行的
审慎监管机构

信托受益人 Trust Beneficiary 有权从信托中获得分配的人士

赠与 Gift
自愿将资产转移给他人且不收
取对价的行为

遗嘱执行人 Executor
负责执行遗嘱并管理遗产的人
士

遗产管理人 Administrator
无遗嘱情形下由法院指定管理
遗产的人士

信托登记服务 Trust Registration Service (TRS) 英国的信托强制登记制度

保险中介 Insurance Intermediary
在保险公司和投保人之间提供
中介服务的机构或个人

保险顾问 Insurance Adviser
向客户提供保险产品建议的专
业人士

附录B　主要法规与监管文件索引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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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文件 主要内容

IRC §7702 人寿保险税务资格测试（CVAT和GPT）

IRC §7702A 修正捐款合同（MEC）规则

IRC §101(a) 身故给付所得税豁免

IRC §817(h) 变额合同多元化要求

IRC §72 年金合同和寿险合同税务规则

Rev. Rul. 77-85 首次确立投资控制原则

Rev. Rul. 2003-91 Segregated Asset Fund合规结构

Rev. Rul. 2003-92 投资控制原则的合规与违规边界

FATCA (IRC §1471-1474) 外国账户税务合规要求

法规/文件 主要内容

ITAA 1936 Part IVA 一般反避税规则（GAAR）

ITAA 1997 Div 321 人寿保险公司所得税规则

Life Insurance Act 1984 人寿保险公司监管

Insurance Contracts Act 1993 保险合同基本法律框架

Corporations Act 2001 金融服务行为规范（AFSL要求）

ITAA 1997 s102-5 信托课税基本原则

ITAA 1936 s100A 信托分配反避税规则

SIS Act 1993 超级年金投资监管规则

法规/文件 主要内容

ITTOIA 2005 Part 4 应税事件制度（Chargeable Event）

ITTOIA 2005 s485-520 顶部切割减免规则

IHTA 1984 遗产税法律框架

FA 2013 Schedule 12 税务规避安排一般规则（GAAR）

DOTAS Regulations 避税安排披露规定

IHT Act 1984 s3A 全权信托的IHT豁免条件

澳大利亚  

英国  

卢森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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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文件 主要内容

Loi du 7 décembre 2015 保险行业基本法律（含PPLI框架）

CAA Circular 15/3 专属保险基金（FID）监管规定

CAA Circular 15/4 合格投资者资产配置规定

CAA Circular 19/01 保险中介行为规范

法规/文件 主要内容

Insurance Act (Cap 142) 保险公司监管基本法律

Financial Advisers Act 财务顾问监管框架

MAS Notice 306 保险公司AML/KYC要求

MAS Notice 314 个人人寿保险产品规范

Income Tax Act s13O 家族办公室税务豁免

Income Tax Act s13U 增强版家族办公室税务豁免

新加坡  

附录C　全球主要PPLI保险平台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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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卢森堡 爱尔兰 新加坡 香港 开曼群岛 百慕大

监管机构 CAA CBI MAS IA CIMA BMA

法律体系
大陆法
+EU法

普通法+EU
法

普通法 普通法 普通法 普通法

EU护照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资产隔离
强度

★★★★★ ★★★★★ ★★★★☆ ★★★★☆ ★★★☆☆ ★★★☆☆

底层资产
灵活性

★★★★★ ★★★★☆ ★★★★★ ★★★★☆ ★★★★★ ★★★★★

监管成熟
度

★★★★★ ★★★★★ ★★★★★ ★★★★☆ ★★★☆☆ ★★★☆☆

主要目标
市场

欧洲、中
东

欧洲、英
语市场

亚太、中
国

大中华 美洲
美洲、亚
太

最低保费
（参考）

100-200万
美元

100万美元
100万美
元

100万美
元

100万美
元

100万美
元

外部资管
灵活度

★★★★★ ★★★★★ ★★★★★ ★★★☆☆ ★★★★★ ★★★★☆

CRS参与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法域 监管机构 必要资质 特别要求

美国
FINRA/各州保
险局

Series 6/7/65 + 各州保险许可证 PPLI须通过私募豁免分销

英国 FCA
CF30 + 保险从业资质（QCF
Level 4+）

RDR合规要求

卢森堡 CAA 保险中介注册
须满足知识和能力要求
（K&C）

爱尔兰 CBI 保险中介授权 须通过APA考试

瑞士 FINMA 保险中介注册（BVBR列册） 须满足专业能力要求

新加坡 MAS FAR执照 + 人寿保险模块资质
须通过M1/M3/M5/M9等
考试

香港 IA III类保险中介人执照 须通过IIQE考试

澳大利亚 ASIC AFSL（或作为AR授权代表） 须通过RG 146合规培训

UAE
（DIFC）

DFSA
受授权个人（Authorised
Individual）

须满足最低能力标准

附录D　顾问资质与持牌要求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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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E　50张插图完整清单  
说明：以下50张插图均已生成，图片文件存储于 ./assets/  目录。书中各章节已内嵌对应图片
引用。

附图E-1　PPLI精华速查卡：核心要素、三大核心价值、主要适用法域、五大风险警示、禁止事项与最低
门槛

附图E-2　《PPLI全球实务全书》终稿封底：核心结论、关键数字与未来展望

第一类：结构图与流程图（图1-图15）  
图1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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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专业书籍封面，PPLI全球实务全书，含世界地图元素和专业配色

图2 PPLI基本法律结构图

内容：投保人→保险公司→独立账户→资产管理人→托管人的基本结构，含法律关系标注
用途：第一章，产品定义说明

图3 PPLI与信托组合结构图

内容：信托持有PPLI的完整架构，含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保险公司、资产管理人层次
用途：第七章，高级持有结构说明

图4 保单生命周期流程图

内容：设立→注资→运营→提取/贷款→身故给付/退保的完整时间线
用途：第十八章，设立流程说明

图5 资金流与权利流分离图

内容：保费资金流向（客户→保险公司→独立账户→资产管理人→托管人）与控制权流向分别标示
用途：第七章，所有权与控制权分析

图6 保单底层资产配置图

内容：PPLI底层可配置资产类型：股票、债券、对冲基金、PE、大宗商品、不动产等的分类扇形图
用途：第二章，投资灵活性说明

图7 PPLI设立全流程图

内容：九个阶段从需求评估到保单签发的完整流程，含时间线参考
用途：第十八章

图8 投资决策权限流程图

内容：客户→投资偏好声明→受托人审核→资产管理人执行→托管人交割的决策链
用途：第十章，Investor Control规则说明

图9 年度审查流程图

内容：七个审查模块的环形流程图，含责任方和时间节点
用途：第十九章

图10 身故给付分配路径图

内容：被保险人身故→保险公司核查→给付计算→受益人接收（含信托分配分支）
用途：第八章，身故给付说明

图11 退保与贷款机制对比图

内容：部分提取、全额退保、保单贷款三种提取方式的税务后果对比
用途：第八章

图12 跨境申报信息流图

内容：保险公司→所在地税务机关→CRS交换→客户税务居民地税务机关的信息流向
用途：第十二章

图13 CRS/FATCA披露关系图

内容：CRS（100+国家）与FATCA（美国）的申报逻辑对比，含保险公司申报义务
用途：第十二章

图14 家族办公室与PPLI协同图



内容：家族信托+家族办公室+PPLI三者功能分工与协作关系
用途：第三十三章

图15 PPLI与遗嘱、信托并行架构图

内容：遗嘱（遗产资产）、信托（信托资产）、PPLI（保单资产）三者如何共同构成完整传承体系
用途：第三十四章

第二类：地区比较图（图16-图25）  
图16 全球PPLI主要司法辖区分布图

内容：世界地图上标注各主要PPLI平台（卢森堡、爱尔兰、瑞士、新加坡、香港、开曼、百慕大、
UAE）
用途：第四编总览，各地区章节过渡

图17 美国PPLI规则关键点一页图

内容：IRC §7702、§817(h)、MEC、Investor Control、FATCA五大核心规则摘要
用途：第二十一章章末总结

图18 英国PPLI规则关键点一页图

内容：应税事件制度、5%年度提取规则、顶部切割减免、IHT安排四大核心摘要
用途：第二十二章章末总结

图19 欧盟框架比较图

内容：Solvency II、IDD、AMLD5三大指令对PPLI的影响矩阵
用途：第二十三章

图20 卢森堡与爱尔兰平台比较图

内容：两平台在资产隔离、投资范围、语言、基金生态、适合客群上的雷达图对比
用途：第二十五章

图21 瑞士与新加坡平台比较图

内容：两平台在私密性、家办生态、税务体系、亚太服务能力上的对比
用途：第二十七章

图22 香港与新加坡比较图

内容：两地在监管成熟度、家办生态、政治稳定性、大中华服务上的雷达图对比
用途：第二十八章

图23 澳大利亚PPLI风险雷达图

内容：Part IVA风险、Investor Control风险、CGT风险、信托交叉风险、CRS申报风险、Super边
界风险六维雷达图
用途：第二十九章，澳洲风险总览

图24 中东客户结构适用图

内容：DIFC/ADGM信托 → 卢森堡/新加坡PPLI的结构路径，含伊斯兰合规分支
用途：第三十章

图25 中国高净值客户出海路径图

内容：合规资金出境路径（购汇、分红、已在境外资金）→ 保单注资流程
用途：第三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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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决策图、案例图、风险图（图26-图50）  
图26 客户需求分类决策树

内容：根据客户主要目标（传承/保护/税务/投资）推导到合适结构的决策树
用途：第四章

图27 个人持有 vs 信托持有比较图

内容：两种模式在治理、传承、税务、成本、风险隔离五个维度的蜘蛛图对比
用途：第十七章

图28 公司持有 vs 家族办公室持有比较图

内容：两种模式的适用场景、优劣势对比
用途：第十七章

图29 适合使用PPLI的客户画像图

内容：六种高适配度客户画像（跨法域家庭、传承导向、另类资产、企业家、大额退出、代际交
接）视觉化呈现
用途：第四章

图30 不适合使用PPLI的客户画像图

内容：六种低适配度客户画像（短期流动性、来源不清、短期投资、频繁迁移、规避申报、无持续
服务）
用途：第四章

图31 常见误区总览图

内容：十大误区（中国客户版）的视觉化总结，每条误区配纠偏说明
用途：第三十四章

图32 税务重定性风险路径图

内容：从"结构设计" → "触发风险因素" → "审查机关认定" → "重定性后果"的因果路径图
用途：第十一章

图33 反避税审查触发点图

内容：各法域反避税审查的主要触发场景和对应规则
用途：第十一章

图34 投资控制越界示意图

内容：合规边界内（绿区）和越界行为（红区）的直观示意，含典型越界案例
用途：第十章

图35 文件缺失风险图

内容：各类文件缺失可能导致的风险后果矩阵
用途：第三章

图36 KYC/AML风险清单图

内容：资金来源尽调四层的视觉化清单，含常见错误标注
用途：第十四章

图37 顾问服务流程图

内容：从初次接触到年度维护的顾问服务全流程，含各阶段关键交付物
用途：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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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家族治理协同图

内容：家族宪章→家族信托→家族办公室→PPLI的治理层次结构
用途：第三十三章

图39 代际传承路径图

内容：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财富传承路径，PPLI在每一代的作用
用途：第四章

图40 跨婚姻财产安排示意图

内容：婚前资产隔离、婚后资产处理、离婚场景下PPLI的法律地位
用途：第二十章

图41 移民前后保单安排变化图

内容：移民前的保单结构 → 离境税务评估节点 → 移民后的结构调整
用途：第二十章

图42 税务居民变化应对图

内容：税务居民地变化的六步应对流程（发现→评估→更新→申报→文件→新结构）
用途：第二十章

图43 案例A成功结构图（新加坡×香港×澳大利亚家族）

内容：案例一的完整结构图，含信托层、保单层、受益人层和澳洲合规层
用途：第三十五章

图44 案例B失败重定性图（Investor Control）

内容：案例二中客户→资产管理人的实际指令流向，与合规结构的对比
用途：第三十六章

图45 案例C澳洲客户Part IVA触发图

内容：案例一（失败案例）中触发Part IVA的关键节点和后果链条
用途：第三十六章

图46 案例D移民前CGT规划图

内容：案例五（成功案例）中移民前CGT规划的时间线和关键决策节点
用途：第三十五章

图47 保单成本构成图

内容：COI、管理费、资管费、托管费、初始费用的比例饼图，含长期趋势变化
用途：第十五章

图48 长期收益与风险平衡图

内容：PPLI递延收益 vs 结构成本的20年期对比折线图（含三种情景）
用途：第十五章

图49 顾问访谈提纲总图

内容：初次访谈四个部分的视觉化导引图
用途：第三十七章

图50 全书总结总览图

内容：全书六编的关键词提炼和逻辑架构总览，作为全书的"一页纸精华"
用途：全书结尾，总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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